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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上下）》

前言

　　岁月不居，近世大哲严复对孟德斯鸠法哲学巨著之创造性译评，忽焉以至百年，然事业未竟。译
丛命名为“法意”，旨在承续先哲，系统译介西学，以展呈西法之精神谱系。　　有鉴于此，译丛的
选题范围涵盖古今，概而言之，拟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翻译自古希腊罗马以降法哲学经典著作，包
括有重要影响的现当代法哲学著作；二是翻译西方学界对著名法典、法哲学经典作家和作品的高水平
研究成果，包括“解经学”意义上的“评注本”；三是翻译揭示和阐明西方法律及其精神传统得以演
生、发展之历史条件的重要著作，以体现“通过历史透视法律精神”之重要观念。　　译事之于学术
，有奠基之功，先哲垂范，理当师法。然译丛意旨之实现，唯赖学界同仁鼎力相助，或不吝赐稿，或
指教选题，或校正译文，正所谓“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是所望焉，谨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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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上下）》

内容概要

该书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关于法律和政治思想的里程碑式的名著，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
响。此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许明龙的最新权威译本。《论法的精神》的汉译历史迄今
已逾百年。已出版的权威译本包括严复翻译的《法意》和张雁深翻译的《论法的精神》（均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此为该书的最新译本。与旧译本相比，该书篇幅有较大增加，新增孟德斯鸠为撰写该书
而搜集的资料，孟德斯鸠对于舆论批评的回应文章，达朗贝尔关于孟德斯鸠思想研究的文章等，书中
也增加了很多常识性译著，方便非专业人士阅读。
读者对象：法律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师生及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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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上下）》

作者简介

许明龙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经机关、工厂、下放农村等生活，1978年10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主要从事法国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译作有《克雷孟梭传》（合作）、《
孟德斯鸠评传》（合作）、《孟德斯鸠传》（合作），《蒙塔尤》（合作）、《圣路易》、《莱茵河
－历史、神话和现实》。
许明龙先生的译著在我国史学界颇受赞誉。哈佛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陆扬在网上撰文称赞许先生的《
圣路易》译文“流畅和精确”，并由此推论《蒙塔尤》的“质量应是可以充分信赖的”。更有一位在
法国主修中世纪史的博士读了《圣路易》中译本后写道：“有认识许君的，千万替我表示敬意。老实
说，中国如果有20个许君这样的人，西方学术书的好处就能传达到中国来了。”提起许先生来，无论
是出版社编辑还是读者，对他的敬业精神深表赞佩。他翻译的著作大多颇有难度，以勒高夫的《圣路
易》为例，这部书写得像小说一样，而且引的都是法国古代叙事文献，词汇、语句的翻译以及查对资
料都难度颇高。许先生为翻译此书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在“译后记”中说，为了弄清书中描述的某个
教堂的建筑结构，他在法国学术访问期间，曾专程前往该教堂进行实地观察。仅此一例，便可窥见翻
译此书的甘苦。正因为有了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才保证了该书的翻译质量。
自2004年起，许先生用3年时间重译了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将于200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已有多个中译本，但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学界希望有一个更佳的译本问世。许先生深知，
欲超越前人，必须有所提高，有所突破，所以他把此番重译实际上变成了一次专项学术研究。他不但
对比了多种法文版本，参考了一个水平较高的英文译本，而且收集研究了相关资料，添加了大量“译
注”，并作为附录添加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成书前后撰写的相关文章，借以帮助读者深化对
此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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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上下）》

书籍目录

上卷
孟德斯鸠长先生颂词
《论法的精神》解析
导言
孟德斯鸠生平和著作年表
译者附言
论法的精神
说明
序
第一编
第一章　一般意义上的法
第二章　直接源自政体性质的法
第三章　三种政体的原则
第四章　教育法应该与政体原则相适应
第五章　立法应该符合政体原则
第六章　各种政体原则的后果与民法和刑法的繁简、审判形式以及制定刑罚的关系
第七章　三种政体的不同原则的节俭法、奢侈和妇女地位的关系
第八章　三种政体原则的腐化
第二编
第九章　法与防御力量的关系
第十章　法与攻击力的关系
第十一章　确立政治自由的法与政制的关系
第十二章　确立政治自由的法与公民的关系
第十三章　税收和国库收入额与自由的关系
第三编
第十四章　法与气候性质的关系
第十五章　民事奴隶法何以气候性质有关
第十六章　家庭奴役法何以与气候性质有关
第十七章　政治奴役法何以与气候性质有关
第十八章　法与土壤性质的关系
第十九章　法与民族的普遍精神、习俗和风尚赖以形成之原则的关系
第四编
向缪斯女神祈求灵感
第二十章　就贸易的性质及特征法与贸易的关系
第二十一章　就世界贸易的变革论法与贸易的关系
第二十二章　法与使用货币的关系
第二十三章　法与人口的关系
下卷
第五编
第二十四章　法与各国宗教仪规和宗教本身的关系
第二十五章　法与各国宗教的建立及其对外机构的关系
第二十六章　法与它所规定的事物秩序的关系
第六编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法国公民法的起源与沿革
第二十九章　制定法律的方式
第三十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理论与建立君主政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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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上下）》

第三十一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理论与其君主制巨变的关系
附录
有关《论法的精神》的资料
为《论法的精神》辩护
有关《为<论法的精神>辩护》的资料
对《论法的精神》的若干解释
向神学院提交的回答和解释
答格罗莱对《论法的精神》的意见
主题索引
译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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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上下）》

章节摘录

　　第十一节君主政体的优越性　　较之专制政体，君主政体有一大优点。君主政体中的君主之下，
有若干等级与政制休戚与共，这是政体的性质使然，所以，国家较为稳定，政体较为巩固，主政者的
人身较为安全。　　西塞罗认为，罗马因设立保民官而拯救了共和国。他说：“事实上，民众若是群
龙无首，这股力量就更加可怕。首领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所以会认真思考；可是民众一旦群情激昂
，就全然不知道自己正在纵身深渊。”这种想法也适用于专制国家和君主国家，前者是一群没有保民
官的民众，而后者则可以说是一群有保民官的民众。　　事实上我们到处都看到，在专制政体下发生
动乱时，无人领导的乌合之众总是让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把混乱推向极端。在君主政体下，
过激的行为极为罕见。首领们有所顾忌，他们害怕被抛弃；依附的中间势力不愿意让民众拥有太大的
优势。一个国家的各个等级全都彻底腐败的情形很少见。君主十分珍视这些等级，谋乱者既没有颠覆
国家的意愿，也没有颠覆国家的期望，所以，他们既不能也不想推翻君主。　　在这种情况下，明智
和权威兼备的人就出来收拾局面，双方趋向缓和，共同作出安排，各自纠正错误，法律于是恢复效力
，重新得到尊重.　　所以，在我国全部历史上只有内战而没有革命；反之，在专制国家的历史上，革
命屡屡发生却从未爆发内战。

Page 7



《论法的精神（上下）》

编辑推荐

　　岁月不居，近世大哲严复，对孟德斯坞法哲学巨著之创造性译评，忽焉以至百年，然事业未竟。
译丛命名为“法意”，旨在承续先哲，系统译介西学，以展呈西法之精神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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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上下）》

精彩短评

1、真是冗长的一篇
2、这个法国人改变了英美的法制史，也改变了世界的法制史，尽管美帝的分权思想已经一次又一次
被司法qj了，但是，孟德斯鸠永不灭。
3、孟德斯鸠说：我也是画家。这幅画未免太宏大了些，启蒙时代的这些大家的著述，恨不得把他自
己能够想到的东西都给扯进来，且这些著述的内容大部分都跟古希腊罗马的各种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法
律风俗制度等等内容关联甚重，所以在之前如果对古希腊罗马的情况没有个大概的了解光看那一堆乱
七八糟的名字就会让你痛不欲生~我恨这些名字取这么长的人~
4、我竟然还读过这么大部头的书，可是大一读的时候都不算懂，觉得三权分立只在里面占了很小的
比重啊，层次不到，领会不了
5、曾经我一直以为这是一本小册子⋯
6、领略先贤的智慧
7、最近又翻开这本书，两年前读到最后一章没读完，这两天把它补上，有空再重新读一遍
8、法律精神
9、六星。孟德斯鸠不仅仅是个天才那么简单。敲打出我火花无数。
10、读了一个多月终于读完了，工作太忙，时间太少 //sigh
11、超越我的了解能力，不过我喜欢他里面描述中国的话，特别
12、与《罗马盛衰原因论》相比，孟德斯鸠少了许多趣味。
13、一部不能否定的经典著作，尽管很多内容随着时代也有些过时了，但还是有一些能照亮千年的段
落，只是后几章关于法国法制史的内容，没有点功底真就是天书了，因此本书一些部分是很不适合入
门启蒙书籍的身份的
14、很多思想大概是当代法学的基础吧
15、需要多次阅读。
16、上部还能看看，下部就只能翻翻了...我太浅薄了...
17、上册不错，不过下册就代沟太深了。总的来说，是本难得的关于法的书！
18、我的重点研究对象，对于作者及这部作品我都花了很大心血了解，当然是在老师的重压之下。。
。
19、太贵！
20、不像想象的那么好。一般
21、。。。
22、文笔好，上册比下册好读
23、读的是中英对照版，很有意义。
24、当之无愧的奠基者
25、浙大新生推荐书目
26、快递出了点问题
27、感觉还是有校对上的错误
28、L老师推荐的书
29、: �
D0/1124-3
30、读《君主论》觉得所谓西方名著，不过尔尔。当读了孟德斯鸠的这部书觉得，在之后的200年内中
国落后于西方是在情理之中。此书广博、隽永，值得细读。这个版本译得很好。
31、言必称希腊、罗马～
没有读完，有待二刷。
32、经典，好书好书
33、我并不欣赏孟德斯鸠，细节上有关风俗的内容写得还可以，政论和法学主张比较幼稚。
34、法学经典之书 很有启发
35、商务印书馆用此版换下张雁深的旧版（好像是汉译名著系列第一次更换版本？）实在是一大败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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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上下）》

36、容易被这本书洗脑
37、已购
38、一瓶陈年的佳酿
39、终于读完了~好累啊
40、《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探讨法律蕴含的精神要义。如果你相信法治，相信宪政治国，那么这
本书值得一读！
41、曾经的汉学研究者，孟德斯鸠的另一面。
42、读起来很要命的一本书，读一遍根本就没用
43、绝对的百科全书。
44、很不错的书，是法社会学研习坊的努力下，一起读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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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上下）》

精彩书评

1、第一，第三栏下方提到英文有个词是independance，显然是independence。第二，第五栏中部给了
英文原文和张雁深、许明龙两位先生的翻译，我觉得如果英文是法文的准确翻译的话，那么张、许二
公或许都理解错了。英文如下：But, it does not result from this that a religion brought from a distant country,
totally different in climate, laws, mores and manners, has all the success that its holiness ought to promise it.张：但
并不是说，一种从很遥远地区传来的宗教，和当地的气候、法律、风俗、习惯完全不同，也将得到它
的神圣尊严性所应给予它的一切成功。许：但是，一种从遥远国家传入的宗教，一种与当地的气候、
法律、风俗和习惯完全不能适应的宗教，并不会因其神圣而大获成功。我觉得，totally 到 manners部分
，修饰的是a distant country，而非a religion。
2、【按语：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的《论法的精神：或论法律与各类政体、风俗、气候
、宗教、商业等等之间应有的关系，附作者对罗马继承法、法兰西诸法以及封建法的最新研究》的气
质是共和主义的而非民主主义的；从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作品看来，18世纪的法国人似乎缺乏现代
的消极自由概念，而更是一种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观念；相比之下，洛克和斯密那种基于财产和经济
活动的自然自由体系或许与现代的消极自由有更亲缘的关系。《论法的精神》写作有一种呆板拖曳的
的风格，或者如卢梭在《爱弥儿》【李平沤商务版第704页】中所指责的，缺乏原理。或许换一种温和
的说法：孟德斯鸠对共和式自由的强烈承诺被掩盖在其作为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的一种比较研究中。除
了在论述政治自由章节时对三权分立的经典阐述之外，或许孟德斯鸠最原创性的贡献在于其以政治自
由为标准的规范性政体分类法：划分了共和政制（再细分为民主制和贵族制）、循法的君主制和专断
的专制政体。孟德斯鸠的政体划分方法或许可以溯源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二元区分：共和国
和君主国。后者则被Mansfield说：“它（《论李维》）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滥觞（first source of classical
republicanism），是对古代自由的记忆。”全书分为六卷。近似地，卷1讨论了政制分类和相应的法律
原则；卷2的核心内容是政治自由、政制法和公民法；卷3讨论气候和土壤等法的自然条件；卷4涉及贸
易货币和人口等议题中的法律；卷5讨论宗教与法律；卷6接近于一个附录，涉及对罗马继承法、法兰
西公民法和封建法的论述。】在“说明（advertisement）”中，孟德斯鸠认为共和国的美德是一种政
治美德（political virtue），即“爱国，也就是爱平等（is the love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the love of
equality）。”【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页，下同】在“序
（Preface）”中，孟德斯鸠说自己花费了20年写作此书。研究了人性、提出了一些原则，认为“各民
族的历史只不过是由这些原则引申出来的结果。”【2】并且表达了启蒙的主张：“启迪人民并非无
关紧要。官吏的成见始于民族的成见（It is not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that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be
enlightened. The prejudices of magistrates have arisen from national prejudice）。”【3】卷1章1  一般意义上
的法（of laws in general）如同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所指责的【曾晓平商务中译本，48】，孟德
斯鸠采取了一种唯理论的法律观，“法是源于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Laws, in their most general
signification, are the necessary relations arising from the nature of things）。”【7】这里孟德斯鸠确认了原初
理性、上帝、智能存在物（intelligent beings）、先于实定法的正义等观念。“自然法就是人在社会组
成之前所接受的法”【10】，其基本内容是：和平、设法谋生、两性间的互献殷勤、共同生活等。这
里孟德斯鸠似乎接受了整个中世纪基督教自然法的观念，不过后面的分析则孟德斯鸠的论述重点并不
关切这种思辨的内容，而是政治性的或公共性的内容。进入社会后则有战争状态，产生了万民法（law
of nations）、政治法（political law,公法，特指与宪法有关的法律）和公民法（civil law，公民之间的关
系的法）。“一般而言，法是人类的理性。”【12】法律应该与政体的本质和原则相吻合，这包含“
藉以组成这个政体的政治法，以及用以维持这个政体的公民法。”【12】法律还应顾及国家的物质条
件、自然条件、政制承受的自由度、信仰、贸易、风俗等。“所有这些关系组成了我所说的法的精神
。”【12】孟德斯鸠首先要考察“法与每一种政制的本质和原则的关系；鉴于这种原则对法具有至巨
的影响，因而我将倾全力去正确认识它。一旦我成功地理清了原则，人们将会看到，各种法就会从它
们的源头一一流出。”【13】这里将政制放到法律论述的核心位置，表现出了孟德斯鸠志趣的政治性
。章2  直接源自政体性质的法(on laws deriving directly from the nature of the government)孟德斯鸠这里将
政体区分为Republican, Monarchical和Despotic三种：“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
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一人依固定和确立的法单独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也是一人单独执政的政体
，但既无法律又无规则。”【14】后两者的区分在于是否有和遵循既定的法律。这种政体分类似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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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自由为归依的规范分类，区别于古希腊的技术划分，应该是孟德斯鸠最有原创性的贡献之一，
似乎可以溯源于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和《论李维》中的君主国与共和国的二元分类法。源于政体
的法是最重要的基本法（first fundamental laws）。共和国可分为民主制和贵族制两类。民主制中，全
体人民通过选票表达意志，因此确立选举权是最重要的法。孟德斯鸠认定“大部分公民有足够的参选
能力，却不具备足够的被选能力。”【17】需要人民遴选的执行者和参政会。在讲到希腊和罗马的选
举权做法时，提到抽签是民主的，而挑选式的选举则是贵族制的。  在贵族制中，应该尽量使得人民
摆脱毫无地位的状况，而且元老院的不应该自行补缺；强势官职的任期应该短。贵族制越接近民主政
体越好。“中间的、从属的和依附的权力构成君主政体的本质，这一政体中君主单独依靠基本法治国
（The intermediate, subordinate, and dependent powers constitute the nature of monarchical government; I mean
of that in which a single person governs by fundamental laws）。”【22】如果废除领主、僧侣、贵族和城市
的特权，则君主政体就变成专制政体或民主政体。孟德斯鸠说特权是一种能遏制专制主义的方法，而
专制政体则是无穷无尽可怖的祸害。【23】专制政体中的暴君唯我独尊，“懒惰、无知而且耽于逸乐
。”【24】其基本法是设置宰相（vizirs）。章3 三种政体的原则（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three
government）“君主政体中的法律，专制政体中君主高扬的手臂，就能够解决和控制一切。平民政体
则还需要另一种动力，那就是美德（virtue）。”【27】贵族政体也需要美德，但并非绝对。因为贵族
会形成一个集团来抑制平民，这里需要的美德是节制（moderation）。“在君主政体中，法律取代了
一切美德。”【30】君主制的动力原则是荣宠（honour）。“荣宠的性质是索求优遇和赏赐。”【32
】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fear）。“在专制政体国家中，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34】章4 教
育法应该与政体原则相适应三种政治的教育分别以美德、荣宠和畏惧为目标。“专制政体的教育则旨
在降低心志。因此，这种教育必须是奴役性的。⋯绝对服从既意味着服从者的无知，也意味着发号施
令者的无知，因为他无须思索、怀疑和推理，只需表示愿望就可以了。”【39】共和政制需要教育的
全部力量，“政治美德却是舍弃自我，这永远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这种美德可以定义为爱法律和爱
祖国。这种爱要求始终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共和政体中，一切都依赖于确立对法律和
祖国的爱。”【41】章5  立法应该符合政制原则“共和国的美德很简单，那就是爱共和国。”【48】
在民主政体中，“爱共和国就是爱民主政体，爱民主政体就是爱平等。⋯在民主政体中，对平等的爱
使得人们只有一个雄心、一个愿望，只追求一种幸福，那就是在为国家服务这一点上超过其他公民。
”【49】爱节俭，“必须把平等和节俭写进法律。”【50】平分土地、制约陪嫁、捐赠、继承和遗嘱
等。“实实在在的平等虽然是民主国家的灵魂”【52】，但绝对平等不可能，缩小或固定某一程度的
分级就可以了。 元老院终身任职等措施。“在贵族政体下，宽和（moderation）就是所谓的美德，犹
如平民政体下的平等精神。”【57】贵族们的力量在于举止的谦逊与朴实，除了群体的特权，贵族们
不应该再拥有个人的特权。在贵族制下把财富分发给民众会产生良好效果；法律应该禁止贵族经商。
避免治者和被治者以及统治集团之间的极端不平等。荣宠是君主政体的原则，法律应该尽量支持贵族
、使贵族世袭、继承人替代制和遗产赎回制。相较于专制政制，君主制中若干等级都与政制休戚与共
，主政者的人身也较为安全。专制政制下，没什么法律，“君主既是君主，又是法律和国家的化身。
⋯保存国家其实不过是保存君主而已，或者说只是保存君主的宫禁而已。”【65-6】政治管理简单得
像民事管理。“尽管人们热爱自由，憎恶暴力，大多数民族却仍然屈从于专制政体之下。”【69】这
是因为宽和政体需要整合各种权力，还需要用权力来抗衡权力，甚为复杂和困难，而专制政体则简单
。章6 各种政体原则的后果与民法和刑法的繁简、审判形式以及制定刑罚的关系而君主政体下的法律
则必须有法院，等级、出身和门第差异常常造成财产性质差异，财产和生命的法律非常复杂，犹如推
理技艺。专制君主仅凭他的意志进行统治，一切都被他踏平了，因此法律简单。“专制主义足以应付
一切，它的四周一片空白。”【80】专制政体如土耳其的刑罚极为简单，只求结案。而“在宽和政体
下，即便是最卑微的公民，他的生命也是最可宝贵的，不经过仔细的审查，决不能剥夺他的荣宠和财
产。”【81】共和政体下的司法程序也繁复。这里有孟德斯鸠的名言：“在共和政体下，人人平等；
在专制政体下，也是人人平等。在共和政体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人就是一切；在专制政体下
，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人一钱不值。”【81】政体约接近共和，审判方式越是固定，而在专制国
家，什么法律也没有，法官本身就是法规。在君主政体下，君主不可以亲自审案，这样会破坏政体，
中间力量会被消灭，司法程序会被废除。严酷的刑罚适用于专制政体，而不适用于君主政体和共和政
体。【88】因为喜欢简单的法律，专制国家大量采用同态复仇法（law of retaliation）。章7 三种政体的
不同原则与节俭法、奢侈和妇女地位的关系财富均享是共和政体的一大优点。不过奢侈也会在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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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贵族政体中贵族虽然富有却不能花费，希腊共和国把钱花在赛会、庆典和官职上是好方法。君
主政体不需要节俭，“若富人不大肆挥霍，穷人就会饿死⋯奢侈应该层层加码，否则就会失去一切。
”【105】孟德斯鸠说，中国朝代的更替中奢侈起了很大作用。共和政体下，妇女在法律上自由，但受
制于习俗；君主政制中，妇女较不受约束；专制政体中，妇女不会带来奢华，自身却是奢华的对象。
章8 三种政体原则的腐坏（of the corrup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three governments）民主政体原则的腐
化有两种：丢弃平等精神，或崇尚极端平等的精神（fall into a spirit of extreme equality）。【118】人人
都要求与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平起平坐，代替元老院议事、代替官吏履行职责，剥夺法官的职务。“
不平等会使民主政体走向贵族政体或一人独裁的政体，极端平等精神会把民主政体引向一人治国的专
制政体。”【119】而真正的平等是“服从与我们平等的人，领导与我们平等的人。”【120】像雅典
一样，成功有可能腐坏人民。贵族政体若独断专行，就腐化了。贵族成为世袭后，腐化程度就无以复
加。“当君主钟情自己的心血来潮胜过热爱自己的意志时，君主政体行将覆亡。”【123】大规模征服
性战争会建立专制政体。专政政体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腐化的。只有在气候、宗教、形势和人民的才智
等因素的牵引下，专制才得以运行下去。共和国应该幅员较小，君主政体国家的幅员应该适中，而没
有限制的权力才是防止帝国瓦解的一个有效手段，“百川汇入大海，众多的君主国消失在专制主义中
。”【132】Rousseau死后也认同Montesquieu这一不同政体适应不同规模的判断。传教士赞美中华帝国
的畏惧、荣宠和美德合为一体，而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国家。”【135】
卷2章9中，孟德斯鸠认为共和国为了获得安全可以建立联邦共和国（confederate republic）。这有希腊
、罗马、反抗罗马的蛮族、荷兰为例。 专制国则靠隔离获得安全。君主国则依靠寸土必争地保卫边疆
。章10谈及战争和征服。孟德斯鸠认为国家有为了自保进行战争的权利，而小社会更有进行战争的权
利。“战争的权利来自必须，来自严格的正义。”【148】 征服权是由战争的权利派生而来。征服者
应该遵循自然法、自然理智的法、政治社会组成法等。孟德斯鸠反对奴役，“永久性的奴役也是违背
事物本性的。”【149】有时候征服能给被征服民族带来好处，但总体而言，“征服权的定义是：一种
必要的、正当的、不幸的权利，它是对人类本性欠下了一笔必须偿还的巨大债务。”【151】章11 确
立政治自由的法与政制的关系（of the laws which establish political liberty, with regard to constitution）孟德
斯鸠在与法律的关联中来界定政治自由，“政治自由绝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在一个国家里，即在
一个有法可依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做他应该想要做的事情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想要去做的事情。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165】不过后面孟德斯鸠又提供了基于英国经验的分析
。“民主国家和贵族国家并非就其本性是自由国家（Democratic and aristocratic states are not in their own
nature free）。”【165】只有在权力未被滥用的宽和国家才有政治自由，但拥有权力的人天然“倾向
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决不罢休。”【166】孟德斯鸠提出要“以权力制止权力”【166】，他
在英格兰的政治体制中发现了这种制衡的方法，而英格兰的政治体制的直接目的就是政治自由。国家
的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适用万民法的执行权)和司法权（适用公民的执行权）。立法权与行政
权若集中在一个机构手里；或司法权不分置的话，自由就不复存在。在英格兰这三种权力是分立的；
立法机构的成员是代表选举的。“人民参与治国应该仅限于遴选代表，这很适合他们的能力。”【170
】司法权较小，而在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应该由两院中的贵族院来调节两者的关系。“这就是英格兰
政府优于大多数古代共和国之处。”【174】孟德斯鸠说，英格兰的自由的政府观念是从日耳曼人那里
引进的。【176】君主国则不以政治自由为直接目标，而是追求公民、国家和君主的荣耀，但若不向政
治自由靠近，则容易蜕变为专制政体。孟德斯鸠随后讨论了希腊尤其古罗马的三种权力的划分方式。
章12 确立政治自由的法与公民的关系（of the laws that forms political liberty, in relation to the citizen）就政
治自由与公民的关系而言，必须用另一种视角来审查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是享有安全或者自认为享
有安全。”【198】政制自由和公民自由并不一样。政制自由必须通过基本法的安排确立，而公民自由
而言，“习俗、风尚以及管理都可带来自由；⋯某些公民法也能促成自由。”【198】公民的自由主要
依赖于优良的刑法。在刑事审判中应该遵守最可靠的规则，像英格兰那样。判处死刑的证人数目；刑
法对每一种刑罚的确定都依据罪行的特殊性质为依据，这就是自由的胜利。区分四种罪：危害宗教、
伤害风化、伤害安宁、伤害公民的安全。应该准确对号入座。对邪术和异端的指控应该特别克制和慎
重。违背天性罪不应该滥用；大逆罪（high treason）不能定义模糊，否则“足以使政体沦为专制主义
。”【205】处罚思想是暴行。“言辞不构成罪的实体，而是仅仅停留在思想里。”【209】君主的品
行也很重要，“他若喜爱自由精神，他就拥有臣民；他若喜爱卑劣精神，他就拥有奴隶。”【221】
章13 税收与国库收入与自由的关系   这里孟德斯鸠抨击了“重税是好事”的论点。专制政体下应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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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在宽和的国家，税倒可以重些。“在政治宽和的国家，对于过重的赋税有一种补偿，那就是自由
。在专制国家里，对自由也有一种补偿，那就是较轻的赋税。”【232】共和国倒是可以加税的，因为
人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卷3 章14讨论了“法与气候性质的关系”寒冷地方的人较强悍充沛。
章15 讨论了“民事奴隶法（law of civil slavery）与气候的关系”。在专制国家，人民已经是政治奴隶，
因此民事奴隶制能够比较容易容忍。在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下，“奴隶制违背政体精神。”【255
】孟德斯鸠认为奴隶制的真正起源是：“那些国家里的自由民因过于软弱而无力反抗政府，于是就设
法成为那些施行暴政者的奴隶。”【260】还有一个是酷热的气候下，只有奴役才能让人干活。孟德斯
鸠呼吁应该限制奴隶制。章16 讨论“家庭奴役法与气候的性质”，涉及了妇女问题。热带出现多偶制
。孟德斯鸠认为“多偶制对人类毫无用处，也不利于两性，既不利于被蹂躏者一方，也不利于蹂躏者
一方。”【275】而奴役妇女符合无所不用其极的专制政体的性质。【277】东方对女性的幽禁。章17
讨论“政治奴役与气候性质”。热带的人缺乏勇气，而寒冷气候的人有体力和精神。“炎热地区的人
民几乎总是因怯懦而沦为奴隶，寒冷地区的人民则因勇敢而享有自由。”【285】奴役的亚洲，自由的
欧洲。“哥特人征服了罗马帝国，到处建立君主政体，确立自由。”【289】而孟德斯鸠特别赞美了斯
堪的纳维亚地区：“居住在那里的各个民族优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那个特性。这些民族是欧洲自由的
发源地，也就是说，是今天人类所享受的几乎一切自由的发源地。”【290】章18讨论了土壤性质的问
题。肥沃倒容易奴役人，而贫瘠则易于有自由。章19 “法与民族的普遍精神、习俗和风尚赖以形成之
原则的关系（of laws in relation to the principles which form the general spirit, morals, and customs of a nation）
”  西班牙人忠诚；“所有的政治弊端都不是道德上的邪恶，所有道德上的邪恶都不是政治弊端。”
【321】专制国家不能改变风尚，会导致革命，因为没有独立的法律嘛。中国人的风尚牢不可破。这里
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蛮有社会学深度，譬如基督教不能在中国社会立足。“礼仪（rites）构成民族的普
遍精神。”【327】中国人个个都利欲熏心。【328】又赞美了英国人出奇地热爱自由。“为了保卫自
由，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财富、舒适和利益，承担最专横的君主也不敢强加于臣民的沉重赋税。”
【333】卷4  论贸易、货币和人口贸易破坏偏见，带来温良的习俗。西班牙的大量金银和贫困，这里孟
德斯鸠的解释应该没有斯密的好。【402-6】汇兑令专制国家为难。卷5  法律与宗教对宗教的分析似乎
较为泛泛。支持基督教的自由，认为伊斯兰教容易专制。新教更自由。赞美了斯多葛学派。在章26中
，强调了政治法与公民法的区别，“政治法使人获得了自由，公民法使人获得了财产。⋯公民法是所
有权的守护神⋯公民法犹如慈母的眼睛，就像关注整个城邦那样时时注视着每一个人。”【518】涉及
财产的事物由公民法来处理，而涉及王位继承的事务则应该由政治法来处置。卷6  罗马继承法、法兰
西的法和封建法本卷或许可以算作一个补充的法律史研究江绪林 2013年3月20日星期三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说明：爱国就是爱平等（why?）序：人是能屈能伸的，能在社会上适
应他人的思想和看法，也能认识或丢失对自己的认识。[1. 一般意义上的法]最符合自然的政体不是父
权制，而是最符合民族秉性的政体。法是人类的理性，因为它治理着地球上的所有民族。各国的政治
法和公民法只不过是人类理性在各个具体场合的实际应用而已。法律还应该顾及物质条件、风俗习惯
、法的历史等等。这一切构成the spirit of law[2. 源自政体性质的法]2.1. 三种政体的性质：republic
(aristocracy &amp; democracy), monarchy, despotism. 统治人数+是否守法2.2. 民主政体：人民具有选贤任
能的能力，但是不具备直接行政的能力。【这里说民主社会中等级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否与“说明”
中的爱平等有矛盾？】应该公开投票【Cf. Rousseau】2.3. 贵族政体：贵族政体越接近民主政体越好，
越接近君主政体越坏。贵族政体应该具有广泛的inclusiveness. 最坏的贵族政体是把被统治的人民当奴
隶。2.4. 君主政体：单独一人根据基本法治国的政体，性质由中间、从属和依附的权力构成。君主是
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力的源泉，需要中间渠道保障行使。贵族的权力就是中间和从属的权力，没有贵族
的君主政体是专制政体。【Cf. Tocqueville】僧侣权力在君主制中可以制衡君主走向专制。除中间机构
外，还要有法律监护机构捍卫基本法。2.5. 专制政体：习俗而不是法律受到尊重（2.4）。君主沉湎于
享乐，把国家交给宰相。设置宰相是一条基本法。[3. 三种政体的原则]3.1. 政体性质和政体原则：性质
决定政体，原则推动政体。前者是特殊结构，后者是推动政体的人的情感。法律需要与性质相关，也
要以原则相关。3.23.3. 民主政体：virtue. 自由就是守法，美德就是关心公共利益。3.4. 贵族政体：贵族
政体也需要美德，但不绝对需要美德。节制是此类政体的灵魂：以品德为根基的节制。3.5. 君主政体
：美德绝非君主政体的原则。法律取代一切美德，人们完全不需要美德，国家免除了对人们具有美德
的要求。平民很难具有政治美德（爱国、牺牲、爱荣誉）。君主政体有美德，但是不是动力。3.6. 君
主政体以荣宠（honor）取代美德。荣宠是君主政体的动力。君主政体中好公民很多，但好人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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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为了国家而爱国的人）【好人一词只具有政治意义】。3.7. 各个机构具有野心争取荣宠，因而个
人利益就为普遍利益服务了。3.8-9. 专制政体：荣宠不是专制政体的原则，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
只有畏惧才能保证臣下的野心不会威胁君主，也才能让君主保证臣下不会压迫臣民。3.10. 专制政体中
的服从与宽和政体（moderate regime）中的服从：专制国家绝对服从，根本没有调和修正妥协商榷进
谏。人民是奴隶。但是宗教可能对抗君主意志。君主政体更加宽和，服从以荣誉法则为准。但两种服
从方式都是以君主为中心的。3.11. 以上的关于原则的论述都是normative的，都是应然的，现实中的政
体也许没有。[4. 教育法应该与政体原则相适应]4.1. 教育法应该与政体原则相匹配。4.2. 君主政体：让
人出人头地的教育，而不是让人平起平坐的教育。荣宠与升官发财、权术、阿谀奉承相关联。讲礼节
，但礼节起源于出人头地的欲望。服从君主，但是不能服从有损荣宠的君主的命令。1. 荣宠允许重视
财富但不允许重视生命。2. 必须做符合显贵身份的事情。3. 荣誉法则比法律更加受重视。4.3. 专制政
体：奴役性的教育。每个家庭之间的隔绝。专制政体培养奴隶，无真正的教育。4.4. 古今教育4.5. 共和
政体：需要教育的全部力量。与君主政体不同，共和政治美德不是要鼓励欲念，而是要舍弃自我。爱
祖国爱法律，个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教育要培养这种美德。4.6. 希腊的一些风尚：对柏拉图的理想
国很推崇，应废除金钱。4.7. 只有小国才能进行共和主义教育。大国无法排除金钱和商业的影响。
【Cf. Federalist 10.】[5. 立法应该符合政体原则]5.1. 指导思想5.2. Virtue in a political state [Why does M use
this expression to replace “republic”?]: 共和国的美德就是爱共和国。爱共和国是情感而不是认知的结果
。个人情感得到满足越少，人民对公共情感的投入越高。5.3. 民主国家中对共和国的爱：爱民主政体
、爱平等、爱节俭、只有在为国家服务这一点上想超越其他人。家庭只留必需品，其余归国家。5.4. 
为了让共和国的人们热爱平等和节俭，必须把平等和节俭写入法律。5.5. 民主政体如何立法保障平等
：平分财产、土地等。5.6. 民主政体如何立法保持节俭：商贸与节俭并不互斥。商贸并不一定败坏平
等和民风。因为商贸精神自然而然伴随节俭、节约、节制、勤劳、聪慧、安定、秩序和守法。【但是
在4.7中M刚说要排除金钱在城邦中的影响，现在却又说商贸应该被鼓励，只要财富被平均分配。
】5.7. 维护民主原则的其他方法：土地均分不一定在每个城邦都要实行。保持旧有习惯有利于民风。
元老院应该成为民风的保存所，终身任职。强化父权，因为在共和国里不存在令人望而生畏的公共权
威。5.8. 贵族政体：美德就是宽和（moderation）。应该谦逊与朴实。把财富发给民众，在民主政体下
会腐蚀公民精神，但在贵族政体下会重铸公民精神。应该抑制贵族的骄横。应该抑制贵族之间的虚荣
心和攀比。贵族间要团结。5.9. 君主政体：法律应该支持贵族。贵族应该世袭。5.10. 君主政体的优势
是施政速度快，但缺点是可能草率，因此法律应该放慢施政速度。【本章最后一句话貌似影射如果法
国的君主不受节制，就会成为东方专制主义。】5.11-12. 君主政体的优越性：较之专制政体，君主政体
因为有各种等级，所以更加稳固。中间势力可以缓和民众的激情，而专制国家中没有中间层，所以人
民一旦起来就会颠覆国家。法国只有内战而没有革命，专制国家只有革命而没有内战。在国家基本法
下生活的君主比无法控制民众的专制君主更加幸福。专制国家的君主没有宽宏大量的伟大品德，君主
国家有。5.14. 专制政体：君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君主。国家管理与家庭管理一致。【Cf. Aristotle】
瑞典是专制的，但俄罗斯正在摆脱专制。专制政体中可能能用习俗抑制君主的贪婪。专制国家中王位
继承制度的混乱导致手足相残。专制政体很难改变成moderate regime，因为很难建立各种中间层级
。5.15. 专制政体中财产权不稳定。5.16. 专制政体中权力的授受：专制政体下接受委托行使权力的有全
权。宰相就是专制君主，每个官吏都是宰相。专制政体中不可能有不任职但享有特权的贵族中间层。
法律只是君主一时之意愿。【M似乎对专制国家有非常奇怪的想法，也说不出这种奇怪的想法是哪里
来的。比如，他说“由于法律只是君主的一时之意愿，因此，为他出主意的那些人也必得像他一样，
一时一个主意。”但M并没有说出原因。】5.17. 专制国家办事要收礼。5.18. 赏赐：共和国奖赏美德，
君主国奖赏荣宠，专制国奖赏金钱。[6. 各种政体的原则的后果与民法和刑法的繁简、审判形式以及制
定刑罚的关系]6.1. 君主政体下民法复杂，专制政体下民法简单。6.2. 君主和共和政体下司法程序复杂
，是因为要维护臣民自由。专制国家司法程序简单，因为人一文不值。6.5. 君主政体之下君主不可以
亲自充当法官。6.12. 刑罚的力量：应使蒙受耻辱成为刑罚最重要的部分。6.13. 专制主义经常滥用专制
主义，使得专制主义变得越来越专制主义。【在这里M把日本归类为专制主义，完全无视了日本封建
的特质。】[7. 三种政体的不同原则与节俭法、奢侈和妇女地位的关系]7.1. 奢侈：奢侈与财富不平等成
正比。大城市里聚集的人多，人的欲求希望和奇思妙想也就越多，虚荣心越大，奢侈心也越大。7.2-3.
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需要节俭法。7.4. 君主政体不需要节俭法。君主政体因为有等级制，穷人必须靠
富人的挥霍才能获得生活所需。在君主国中，奢侈是享受人们所拥有的自由；在专制国中，奢侈是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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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们从奴役中获得的好处。7.6-7. 中国的奢侈。中国不是共和国【但在这里M还没明说中国是君主国
还是专制国】，但是也需要节俭法，因为中国妇女太能生育了，土地产出养不活这么多人，所以国家
要禁奢。7.8. 公众的节操在于妇女的庄重。7.9. 各种政体下妇女的地位：君主政体下奢侈虚荣，专制政
体下是奴隶，共和政体下有操守。7.17. 妇女当家违反理性，因为妇女柔弱不占优势。但是妇女治国很
好，因为柔弱使她们仁慈宽和，有利于施行仁政。[8. 三种政体原则的腐化]8.1. 总体思想：政体腐化始
于原则的腐化。8.2. 民主政体：丢弃平等精神，崇尚极端平等，没有权威意识，人人都想跟领导人平
起平坐，人民亲自行政。不服从管束。民主政体要防止两个极端：不平等和极端平等。前者会将民主
转化成贵族和一人独裁，后者会把民主转化成一人治国的专制政体。8.3. 极端平等精神：真正的平等
精神既不是人人都发号施令，也不是人人都俯首听命，而是服从与我们平等的人，领导与我们平等的
人。这种精神不是根本不要主人，而是要让我们和我们平等的人做主人。有序的民主中的平等是人人
都是公民，无序的民主中的平等体现在人人都是官吏、元老、法官、父亲、丈夫和主人等方面。8.4. 
人民腐化的特殊原因：巨大的成功，特别是人民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成功，会赋予人们一种傲气，使
人民再也不接受领导。萨拉米斯海战之后的雅典。8.5. 贵族政体：如果贵族独断专行，变成世袭的，
且人数很少，都会导致贵族政体原则的败坏。贵族政体要时时有外患才能保持活力。8.6. 君主政体：
腐化是因为君主根据自己的专断意志改变国家的固有秩序，任意褫夺中间阶层的世袭职务。这时候君
主国就会堕落为专治国。【这里M不点名抨击了法国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认为如果这样做就会让法
国变成专制政体。】8.7. 君主政体的腐化在于奴役官员，让贵族丧失人民的尊重，让奴颜婢膝之人身
居高位。8.8. 麻烦不在于从一个宽和政体变为另一个宽和政体，例如由君主政体变为共和政体，或由
共和政体变为君主政体，而在于由宽和的君主政体蜕变为专制政体。【这里M明确定义了什么
是moderate regime，但这个moderate让他的政体类型学变得更加复杂。】欧洲有正在变得专制的倾向，
如同亚非美三大洲一样。8.10. 专制政体：一直在腐化，因为其原则本身就是腐化的。如果没腐化，可
能是因为气候宗教人民才智等原因，但这些并不能改变专制政体的凶残本性，只能缓和它。8.11. 政体
原则腐化的后果：政体原则一旦腐化，再好的法律也会变坏；政体原则完好，坏法律也会发挥好法律
的作用。8.12. 当共和国腐化，只有铲除腐化恢复原则才行，其他方法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Cf.
Machiavelli, recurrent purification】8.16. 共和政体的显著特点：只有在效果才能存活，因为大国中个人财
富多，节制精神少，人们的利益太分散，公共福利不易察觉，而在小国中人们对公共福利的感知更加
明显。8.17. 君主政体的显著特点：幅员应该适中，太小会变成共和国，太大会导致地方贵族尾大不掉
，如果要维持统一，只能转化成专制。8.19. 专制政体的显著特点：幅员广阔。8.20. 所以为了保持各个
政体的原则，应该控制政体的幅员。8.21. 中华帝国：中华帝国是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政体，不是传教
士眼中的理想国家。中国之所以没达到专制政体的暴虐程度是因为气候等原因抑制了腐化，特别是中
国女人能生育，使得人口能够战胜暴政。饥荒可能随时颠覆政府，使得皇帝们有所警醒于是专心治国
。但是这样的政府是管理家政的政府。中国的专制程度随着幅员的增大而加深。【M这里公开声称他
更加依赖商人而不是传教士的sources。】[9. 法与防御力量的关系]9.1. 共和国如何获取安全：创造联邦
政体，既能抵御外敌，又能防止因为规模过大导致的弊端。【Cf. Federalist Paper 10, Madison表达了很
多跟M相似的观点，只不过前者认为只有在美国式的合众国框架内才能实现。M没有对federation
和confederation进行区分，但是Madison对此进行了非常明确的概念辨析。】9.2. 联邦应由性质相同的
国家尤其是共和国组成。9.3. 按实力大小决定票数比完全平等要好。9.4. 专制国家如何获得安全：彼此
分离，将边境搞成荒漠或者用藩属国戍边。9.5. 君主国家如何获得安全：修筑要塞。“专制国家彼此
侵犯，唯有君主国家进行战争。”[10. 法与攻击力的关系]10.1. 攻击力由万民法调节。10.2. 战争：正义
战争是一个民族自我保卫的战争，但是正义战争不必然是防御战争。如果维持和平会使一个民族更快
地被另一个民族消灭，该民族有权进行攻击。君主不应该以荣耀、财富和功利等自以为是的原则进行
战争，否则就要血流成河。君主的强大可以增加国家实力，但君主的公正同样也能增加国家实力
。10.3. 征服的权利：是战争权利的派生物。征服者对被征服者应该遵守自然法，自然法的精神是保存
。征服者在完成征服之后不再有杀人的权利，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处于正当防卫和自我保存的境况之中
。征服者即便可以毁灭社会，也不能毁灭组成社会的人。征服者的杀人权不能推导出奴役权，因为征
服的目的是保存。不过，如果是为了达到保存的目的而不得不使用奴役，奴役可以被正当化。但是即
便如此，奴役只能是transitional的，因为永久奴役违反事物本性。奴役只能是偶然现象，而且征服者应
该始终保留一些手段让人民终有一日摆脱奴役状态。一旦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在一定程度上同化了，奴
役就要终止。【奴役权的终止以同化为前提】10.4. 被征服人民的若干好处：解放处于暴政之下的被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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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者。能够消除有害的偏见，比如人殉等习俗。西班牙征服者在墨西哥本该完成这种任务（除旧布新
，革除陋习），反而奴役和屠杀墨西哥人。10.6-8. 从事征服的共和国（所有关于民主共和国的讨论都
适用于贵族共和国）：一个民主共和国征服一个城市，却不让这个城市享有民主，这违背事物的本性
。这甚至也会危及民主国家自身的自由，因为它必然将对派往被征服国家的官吏委以过大的权力，而
这个权力可能会让这个官吏搅乱民主国家的秩序。民主国家进行征服还会为被征服国家所憎恶，因为
民主国家统治被征服者比君主政体更加严酷。所以，共和国拥有附属国的时候，应该赋予附属国以政
治权利和优良的公民法，尽力补救这些源于事物本性的弊病。10.9-11. 征服邻邦的君主国：君主国的征
服活动应该限定在它政体性质所许可的范围内。一旦超越这个范围，它就应该出于谨慎立即停止。被
征服国家的法律习俗特权应该全部保留原样。【这与之前10.3所说的同化有张力？】10.14.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之后，既维护波斯原有的习俗，又用各种手段促进波斯和希腊文化的融合。[11. 确
立政治自由的法与政制的关系]11.1. 确立政治自由的法律有两类：从政治自由与政制的关系角度确立
政治自由的法律；从政治自由与公民关系角度确立政治自由的法律。11.2-4： 自由一词的含义非常多
样。但政治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一个有法可依的国家里，仅仅做他应该想要做的事和不被强迫
做他不应该想要去做的事。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就性质而言，民主国家和贵族国
家都不是自由国家。政治自由仅仅存在于宽和政体下。只有当权力未被滥用时，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才
有政治自由。然而，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要创造一种以权力制
止权力的政治体制以维护政治自由。11.5. 各类国家的目标：英国的目标是保存政治自由。11.6. 英格兰
的政治体制：每个国家三种权力：立法权、适用万民法的执行权（国家的行政权：媾和宣战、派出接
受使节、维持治安、防止外敌入侵）、适用公民法的执行权（司法权：惩治罪行、裁决私人纠纷）。
【这种划分与洛克对国家三种权力的划分惊人一致，而更令人惊讶的是M竟然认为国家的行政权是适
用万民法（国际法）的执行权。不知道这是否因为欧洲的对内国家建构是因为外交事务而逐渐展开的
。】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静状态，源自人人都享有安全的想法。为了享有这种自由，必须
有政府保障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不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否则就是
专制。欧洲君主国之所以有自由，因为君主掌握立法行政，但不掌握司法权。共和国也可能三权合一
，如意大利各个共和国。立法权应该由人民掌握，这符合人民自治的原则。但是人民不方便直接立法
，因此要采用代议制。人民不应该直接参与治国，而应该仅限于遴选代表。代表机构的职责是立法和
监督。应该赋予国家之中因为出身、财富或荣誉而出类拔萃的人以与他们实力相应的政治决策权，而
不应让他们受一人一票的奴役。所以立法权要分别给贵族集团和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民的集团【上
下两院】。贵族院能够起到缓和调节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作用，让政体保持moderate。贵族要有世袭权
力，但为了防止滥权，不能有创制权，只能有否决权。行政权应属于君主，因为一人执行更有效率；
立法权属于多人较好。应由行政机构召集立法机构并决定会期。行政机构也要有手段制约立法机构，
防止其变得专制。但立法机构不应该钳制行政机构，因为行政机构自己有其限制，但立法机构有权审
查行政机构的法律执行状况。国王不应该受审，但大臣应该。一般情况下立法机构不能充当法官，但
特殊情况下可以，这时候立法机构的贵族院应该审理涉及大人物的案件，以防由平民产生的法官嫉妒
大人物而做出不公正判决。立法机构的平民院代表人民，普通法司法机构也来自平民，如果由前者充
当原告向后者起诉大人物，那就是人民自己审理自己充当一方的案子，这是不公正的，因此平民院应
该向贵族院提起诉讼。【这就是为什么总统弹劾案和叛国罪等重大罪行要由美国参议院而不是最高法
院来审理。】行政机构可以通过否决权参与立法。军队不应该直接由立法机构领导，否则军队早晚会
将立法机构变成军政府。人世间一切事物都有终结，我们正在讨论的国家也一样，有朝一日会失去自
由，会死亡。这一章的目的不是探究英格兰现在是否享有这种自由，而是为了阐明他们的法律已经确
立了这种自由。连理性也不应过头，适度几乎永远比极端更加适合人类。11.7. 我们所熟悉的君主国【
法国】：我们熟悉的君主国不以自由为直接目标，而只追求公民、国家和君主的荣耀，但是这种荣耀
能产生一种自由精神【but why?】。君主政体如果不向政治自由靠近，就将蜕化为专制政体。11.8. 古
人没有建立在贵族集团基础上的政体和建立在由国民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基础上的政体。【这些都是
君主政体。】这种政体是由日耳曼征服逐渐演化来的。11.9. 批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没有分清专
制主义的特殊性，从而将斯巴达和波斯都归类为君主政体。但斯巴达应该是共和国，因为国王只是政
体中的一个部分；波斯是专制政体。11.11. 希腊英雄时代的国王（Aristotle, Politics III.14）与现代君主
制的区别：前者的权力配置是，人民掌握立法权，君主掌握行政权和司法权。人民掌握立法权就可以
随时废黜国王，使得君主制无法存续。君主掌握行政和司法权导致权力太大，遭到人民记恨，因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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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经常侵犯国王。现代君主制中，君主掌握立法权（或部分立法权）和行政权，人民掌握司法权。
希腊人只知道在数人治国的政体中可以妥善分配三权，但不懂得一人治国的政体中也可以这样做
（Aristotle, Politics, IV.8）。11.12-20. 罗马的政体：一个国家在政体过渡时期，比稳定生活在某一政体
下更加繁荣昌盛，因为在过渡期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彼此竞争。罗马制度的优越性：一种制度确立
了人民的立法权，一种限制了人民的立法权。罗马人民确立自己的立法权后，把行政权留给了元老院
和执政官，自己仅仅保留选举官员和确认元老院以及将军们的行为的权力。【P.193提到了“政制自由
”和“公民自由”的区别，但没做更多的解释，不知道什么意思。】[12. 确立政制自由的法与公民的
关系]12.1. 就政制自由与政制的关系而言，政治自由是由三种权力的某种分配方式确立的；政治自由
与公民的关系要用另一种思想加以审视。可能出现两种情况：1. 政制自由，但公民不自由：政制在法
律上是自由的，事实上并不自由；2. 公民自由，但政制不自由：公民事实上是自由的，在法律上不自
由。就自由与政制的关系而言，唯有通过法律尤其是基本法的安排，自由方能确立。就自由与公民的
关系而言，习俗、风尚以及惯例都可以带来自由。某些公民发也可以促成自由。12.2. 公民的自由：自
由就是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是自认为在行使自己的意志。政治自由是享有安全或者自认为享有
安全【会不会有false consciousness?】。优良的刑法对于保障政制自由尤为重要。12.4. 依照罪行的性质
定罪和量刑有利于自由。非公开的亵渎神明罪不应该被世俗司法所管辖。不应该以为上帝复仇的名义
而审判一个人，因为法律不能建立在“无穷”的基础上。死刑是病态社会的一剂良药。12.5. 对邪术和
异端的追诉一定要特别慎重。但不是说对异端绝对不惩罚。12.12. 法律应该惩罚的是行动，而不是单
纯的言辞。伴以行动的言辞罪要以行动罪论处。12.13. 文字如果不是为大逆罪做前期准备，就不在大
逆罪的审理范围之内。专制国家难以见到讽刺文字，因为气馁和无知使人既没有才能也没有意愿去写
讽刺文字。民主政体不禁止讽刺文字，因为人民需要讽刺文字来攻击权贵、宣泄怨愤。君主国家禁止
讽刺文字，但将其视为违规而不是犯罪。讽刺文字能使大众的怨恨得到纾缓，不满得到安抚，对官职
的觊觎得到消减，人民的忍受度得到提升，从而使他们从容面对自己所受的痛苦。贵族政体最禁止讽
刺文字，因为他们如小君主，思想最狭隘。12.14. 惩罚绝对不能破坏人的羞耻心。12.27. 君主的品行之
有助于自由，丝毫不亚于法律。12.28. 君主不应该像亚洲君主那样羞辱臣民，而应该宽恕。12.29. 专制
政体下能给予少数自由的民事法：专制政体最好有圣书（如中国的四书五经），这样能为专横限定范
围。[14. 法与气候性质的关系]14.1. 气候对人的精神特点和内心情感干预很大，因此法律应该考虑这些
影响。14.2. 人在不同气候下差异很大。各种南北方的地图炮理论。北方人恶习少美德多，南方人恶习
多美德少。极度炎热的气候下的人更加乐意受奴役。14.3. 印度人柔弱，想象力丰富，比欧洲人更需要
立法者的理性对其进行引导。14.4. 东方各国宗教习俗风尚的停滞，是因为气候导致其精神倦怠，不思
改变。14.5. 不良立法者助长气候的弊害，优秀立法者与之抗争。佛教就是在南方炎热的气候下以虚静
助长了印度人的懒惰。中国的立法和道德平衡了气候的弊端，因而更好。14.6. 在炎热气候条件下，气
候越是让人不想劳动，宗教和法律就越是应该激励人从事劳动。14.7. 南方地区的炎热使人乐于沉思而
逃避劳动，而僧侣制度助长了这一弊端。【但14.2还说南方地区的人更喜欢男欢女爱，可是僧侣制度
正是控制这种欲望的，M如何解释？】14.8. 中国具有鼓励农耕的优良习俗。14.15. 有些地区的人生性
残忍，立法者对人民没有信任，所以用严刑峻法统治。有些地区的人生性温和，立法者信任人民，所
以法律会比较宽和。【整个14卷的思路大概是气候决定论，但并不是说气候决定人性也决定法律。而
是说，气候对一个民族的“质料”具有很大的决定作用，但是立法者的理性应该助长气候的优点，克
服气候的缺点。也就是说，立法者的理性是悬浮在气候决定论之上的，人的努力可以克服气候的不利
。所以，人类的命运不是完全被气候决定的，立法者的理性仍然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15. 民事
奴隶法何以与气候性质有关]15.1. 民事奴隶：奴隶制根本不是个好制度，对主人不好对奴隶也不好。
奴隶不可能有品德，也会让主人染上一系列奴隶般的恶习。专制国家中奴隶制较易被容忍，因为专制
政体下人人都是政治奴隶。君主政体不能允许奴隶制，否则就会使人性受到摧残。民主政体下人人平
等，贵族政体应保证最大限度地平等，都不能允许奴隶制，否则就会让公民产生不应有的优越感
。15.2. 罗马法学家查士丁尼对奴隶制起源的描述，以及M的反驳：查士丁尼认为奴隶制起源于战俘、
自由民卖身为奴，以及出身。反驳：公民不能出卖自由，因为公民自由是全体国家自由的一部分
【how to conceive of it?】。自由是无价的。奴隶制违背自然法。【这章的论证似乎太简略，而且引入了
一些未经检验的前提。不如Locke对奴隶制的批判那么详细。】15.3-4. 奴隶制的其他起源：因习俗差异
而产生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鄙视；为了让一个民族更快地成为基督徒。【这两点都是批评欧洲
在美洲的殖民主义】15.6-7. 奴隶制的真正起源：在专制政体下，卖身为奴很容易，因为过于软弱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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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反抗政府。另一个起源是，有些酷热的地方，人精神萎靡懒散，只有借助惩罚才能让人履行艰苦的
义务。这种奴隶有自然的合理性。但是人人生而平等，奴隶制永远是反自然的，尽管这种奴隶制有自
然合理性。有些国家，连这种自然合理性都没有，如欧洲国家，所以已经完全废除了奴隶制。欧洲的
气候以及基督教的作用让我们废除了奴隶制。15.8. 必须把基于自然和理性的奴隶制限制在酷热的国家
之内，在所有其他国家，无论社会所要求的劳动如何艰苦，任何工作都应由自由民去完成。理性支配
劳动，可以让任何劳动都不那么艰辛。如机器的发明可以取代奴隶制。世界上或许没有一个地方的气
候会让自由人无法参加劳动。法律制定得不好，于是就有了懒人，就有了奴隶制。【这么说来，即便
是酷热的地方，如果有了良好的法律，也可以减少懒惰，从而消除奴隶制？】15.9. 在公民自由已经确
立的国家中，呼吁奴隶制的声音就是富人想要骄奢淫逸的声音，是违反公共利益的，因为他们想要奴
役别人，凌驾在别人之上。15.11. 法律应该为奴隶制度做两件事：取消对奴隶制的滥用；防止奴隶制
的危险。【这里的没有说法律应该废除奴隶制，而是说法律在奴隶制的框架下如何限制奴隶制。
】15.12. 奴隶制的滥用：不仅奴役奴隶，还侵犯奴隶的贞操。法律应该制止这样的滥用，因为理性要
求主人的权力不得超出奴隶应当提供的服务范围。奴隶制不是为了淫乱服务的。保护贞操属于自然法
，因为无论多么卑微的人都有廉耻心。15.13-15. 奴隶众多的危险：在专制国家里奴役过多没危险，因
为所有人都是政治奴隶，自由人还不一定比民事奴隶更自由。在moderate regimes中，过多有危险，因
为奴隶是被剥夺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人，对政体有疏离感和憎恨，会反叛。共和国中武装奴隶最危
险。15.16. 政治宽和的国家中，只要给予奴隶人道待遇，就可以防止奴隶造反，让奴隶对主人忠诚。
自己从事劳动的人民对待奴隶比自己不从事劳动的人民更宽厚。15.18. （共和国）解放奴隶：被释放
奴隶太多也可能威胁共和国的生存。要立法循序渐进解放奴隶，但要设置障碍防止奴隶成为多数，影
响立法，因为即使在平民政体下，政权也不应落入下层民众手中。15.19. 在一人统治的国家，被释奴
隶总能高居自由民之上，因为他们熟知主人的弱点。东方的太监总能当高官，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祸害
。[16. 家庭奴役法何以与气候性质相关]16.1. 妇女所受的奴役称为家庭奴役。16.2. 两性关系与气候相关
，炎热地区妇女早熟早婚，一夫多妻盛行。温和的欧洲男女发育同时，更加平等，一夫一妻盛行。因
此亚洲不适用一夫一妻制和基督教。大自然令男子有别于女子的是力量和理智，给予女子的是魅力，
而且女子的优势随着魅力而消失。16.4. 对于多偶制的习俗，我只介绍其由来，不为之辩解。16.6. 如果
把能够容忍的具体情况撇在一边，仅从一般层面考察多偶制，多偶制对人类毫无用处，不利于两性，
也不利于孩子，因为孩子得不到父母的疼爱。多妻制不能满足男子的欲望，而只能引向更无止境的骄
奢淫逸。16.9. 治家与政治的关系：共和政体下公民生活节制平等，一切透着公共自由的气息，因此对
妇女也尊敬。专制政体下，家庭奴役和专制统治携手并进。【Cf. 19.15】16.10. 在东方，只有把妇女幽
禁起来才能保障妇女的道德。16.12. 淫乱违背了自然法则，源自自然法则的是节制和矜持。所以，当
气候的物质力量践踏两性和智灵生物的自然法则时，立法者就应该制定民事法律，遏制气候本性，重
建原始法则。【这句话意思是说气候不属于自然？所以气候有可能会蒙蔽自然？那么自然到底是什么
？跟气候的关系又是什么？】16.15. 离婚和休婚：前者是双方同意分手，后者是一方只顾自己的意愿
，不顾对方的意愿而分手。在气候使妇女遭受奴役的地方，法律应该赋予女性休夫权，男子只有离婚
权【republicanism?】。离婚在政治上有好处。[17. 政治奴役法何以与气候性质有关]17.2. 各民族在勇气
方面的差异：炎热地区怯懦，总是沦为奴隶；寒冷地区勇敢，总是争取自由。17.3. 亚洲弱而欧洲强，
亚洲奴役而欧洲自由，这都是气候所决定的区别。亚洲，寒冷区和炎热去对峙，因此永远是勇敢的北
方民族侵略奴役软弱的南方民族。欧洲，冷热随着纬度变化，而且气候总体温和，所以欧洲民族是强
强对峙。17.5. 比较欧亚的北方民族：亚洲的北方民族是专制民族，不仅对南方被征服者实行专制统治
，而且对征服者也实行专制统治。欧洲的北方民族征服欧洲之后到处建立君主政体、摧毁奴役、确立
自由。北欧是欧洲自由的源头。【但这里似乎没说亚洲的北方民族是因为气候原因才实行专制政体的
，而是模糊地说，是南方先实行专制政体，然后北方人侵略了南方，把南方的专制带回了北方。但这
也不能解释为啥欧洲的南方人没有把专制的恶习传染给北方人。】17.6. 亚洲遭受奴役和欧洲享有自由
的另一个物质原因：亚洲幅员辽阔，地理分割少，因此必须实行专制权力维持统一。欧洲地理破碎，
有利于建立不同的国家。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由和奴役的区别。亚洲从来没有任何自由精神的迹象
。[18. 法与土壤性质的关系]18.1-2. 土壤太肥沃了，农民就会专心耕种，不关心自由，因此会建立一人
统治的政体。贫瘠的土壤更多是多人执政。平原的自由精神不如山区和条件艰苦地区的自由精神多
。18.4. 土地贫瘠使人简朴勤劳吃苦勇敢能打仗，土地肥沃使人贪生怕死。18.5. 岛民比大陆居民更爱自
由，因为岛屿面积小，不太可能形成压迫。与大陆的大帝国远，不会被征服。18.6. 凭借勤劳开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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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需要宽和政体。中国江浙地区就是这样，所以中国最初的立法者不得不制定优良的法律，政府也
得遵守。18.11. 未开化人与蛮人：前者是分散的不能联合的小民族，后者是可以联合的大民族。前者
狩猎、后者游牧。18.12. 非农耕民族的万民法：这些民族没有固定活动范围和领土，因此经常发生争
执，需要用公民法处理的事情少，要用万民法处理的事情多。18.13. 非农耕民族的公民法：很少，因
为没有土地分配，统治内部事务的是习俗。18.14. 非农耕民族的政治状态：享有巨大自由，因为没有
土地束缚。首领剥夺自由，可以去另一个部落找自由。因此享有巨大的公民自由。【这里所说的非农
耕民族似乎不包括亚洲北部的“专制”的游牧民族，见18.19给出的解释。】18.17. 货币与自由：非农
耕民族中，没有使用货币就没有财富积累，就不会腐蚀他人；因为需求少，也不会制造不平等。有货
币的民族会增加更多的需求，会增加暴政的可能性。【Cf. Rousseau】18.19. 为什么鞑靼人是游牧民族
但是却被奴役？因为所居住的平原没有天然屏障，所以征战不断，一个部族随时都有可能被另外一个
部族征服。这种条件下的民族不可能享有自由。[19. 法与民族的普遍精神、习俗和风尚赖以形成之原
则的关系]19.2. 接受良好的法律需要充分的精神准备。对于不习惯自由的民族来说，自由也不可容忍
。19.3. 暴政有两种，一种是物质上的，以暴力治国；一种是观念上的，执政者所确立的东西与民众想
法相悖。19.4. 什么是普遍精神：人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习俗、风尚等多种因素
的支配，其结果是由此形成了普遍精神。对每个民族来说，若一种因素作用较强，其他因素作用就会
相对削弱。蛮人只受大自然和气候支配，中国人受风尚支配，⋯⋯19.5. 切忌改变民族的普遍精神。只
要民族精神与政体原则不相违背，立法者就要尊重民族精神，让其自由自在发展。【这句话的意思是
说政体原则（如法国的以荣宠为原则的君主制）相对于民族精神具有优先性？】19.8. 各民族交流越多
，风尚越容易改变。时髦精神的产生是因为精神日趋浅薄，取悦别人胜过取悦自己。【Cf. Rousseau
】19.9. 民族的虚荣促进劳动，民族的傲慢带来懒惰。19.11. 政治弊端和道德弊端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什么意思？】19.12-13. 专制主义国家中不能更改习俗风尚，否则就要革命，因为专制国家无法，只
能靠不变的习俗维系。男女要隔离，因为男女不隔离会导致风尚变化快。19.14. 不应用法律变更习俗
风尚，这样太暴力。要用风尚潜移默化改变风尚。19.15. 君主专制必然与妇女奴役相连，妇女自由必
然与君主政体相连。【Cf. 16.9】19.16. 法律、习俗、风尚各个不同，立法者不能混淆。法律规范公民
的行为，习俗规范人的行为；习俗主要与内心活动相关，风尚与外部行为相关。中国把法律和习俗混
为一谈，因为中国的习俗代表法律。中国的礼法很好，注重培养一切阶级的教养。19.17-20. 中国政体
的特点：把宗教法律习俗风尚融为一体，所有这些都是伦理美德。这些训诫是礼仪。中国的成功在于
严格遵守礼仪。礼仪之所以铭刻在中国人心中，是因为，一、中国字难学，学习涵盖礼仪的古书要很
长时间；二、礼仪不含宗教成分，很朴素日常，所以更容易打动人心。不能用刑罚来惩罚违反风尚的
人。中国难以变革的原因在于法律风俗宗教全都连带。所以基督教无法在中国立足，因为基督教要变
革中国的风俗很难。基督教要求人们彼此相连，专制政体要求人们彼此分离，因此专制政体很难与基
督教兼容。中国人通过礼仪将宗教法律习俗风尚融为一体，而礼仪的关键在于尊重父系权威，其他的
一切权威都可以从父系权威引申出来。因此中华帝国的治国取决于治家。虽然中国人以礼仪为指导，
但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狡黠的民族。因为中国的土壤和气候会导致人人利欲熏心，而法律并不禁止通
过欺诈获利。【这是什么解释？完全没看懂其中的逻辑。】19.21-26. 法律如何追随习俗：宗教法律习
俗风尚这些本来应该是分离的，只有中国给他们混合起来了。但是即便分离，法律也与其余的相关。
有好的习俗，当然更能够承受好的法律。风俗好，法律可以简单；风俗坏了，法律就要制定各种防范
措施。19.27. 习俗如何追随法律：以英国为例，回应11.6，讲述英国的习俗如何追随英国的法律和政制
。总有很多人对行政权产生恐惧；派系不断，派系成员变幻不定，没有固定的友谊和仇恨【Cf.
Churchill】；对行政权的恐惧也会让政府振作；人民具有言论自由，任何公民都可以说出和写出法律
无明文禁止的话；热爱自由，不惜承受沉重的赋税；有信誉；贸易；勤劳；将自己的政制移植到殖民
地，殖民地也繁荣；国内享有自由，却奴役爱尔兰；海上霸权使其经常欺凌他人；行政机构总是国内
忧患无穷，但在国外备受尊敬；由于曾经受过专横权力统治，现在仍然遗留专横作风；宗教方面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意志，捍卫自己的宗教自由，在宗教方面崇尚说服而不是强制；大人物亲民；不太重视
虚浮的才华品行，重视真才实干；不虚荣，重实际；法律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人人把自己看成君主，
国家公民更像是同盟者；人们关心政治，爱讨论政治预测政治。在自由国家中，个人思考和评说是对
是错无关紧要，只要人人思考评说就可以，由此产生的自由是使大家不受这些思考和评说影响的保证
。专制政体下人们思考评论无论如何都有还，因为会对专制政体构成打击。自由国家傲慢。在专权的
君主国中，历史学家背叛真理，但在极端自由的国家中，却也由于自由而背叛真理，因为自由总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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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分裂，人人成为自己所属派别的奴隶，与专制暴君的奴隶无益。【本段似乎对英国的风尚习俗既有
赞美也有批评。但这一切都没有太成体系，也没有完全严格应用其政治社会学。】[20. 就贸易的性质
及特征论法与贸易的关系]20.1. 贸易的文明化作用：可以医治偏见，敦化风俗，因为贸易可以使各国
的习俗得到广泛的了解，进行对比，获得裨益。贸易可能腐化习俗，但更能促使蛮族的习俗日益温良
。20.2. 贸易精神：贸易使国家之间和平，但不能把个人联合起来。在贸易精神主导的国家里，一切人
道行为以及伦理道德都可以用来做买卖。贸易促进一种精确的公道观念，但与不让人斤斤计较的伦理
观念背道而驰。没有贸易的话，获取方式可能是劫掠，但是劫掠的民族反而可能好客，伦理高尚。【
这节对古代伦理和现代伦理的对比十分精当。现代商业文明比古代的习俗温和了，但古代的好客之风
和大度的美德也没了。】20.4. 政体与贸易的关系：一人主政的政体的贸易通常建立在奢华之上
（luxury commerce），多人执政的政体的贸易通常建立在节俭的基础上（economical commerce），但
是积少成多也能赚大钱。商人们对共和国的繁荣抱有巨大信心，就敢于大胆经营，增加投入，多获利
润。专制国家人人致力于保存甚于获取，自由国家致力于获取甚于保存。20.7. 英国的贸易精神：别的
国家为了政治利益牺牲贸易利益，英国却一向为了贸易利益而牺牲政治利益。20.18. 在贸易城市里，
法官少而法律多。20.19. 君主绝不应经商，不能与民争利。20.21. 君主国的贵族经商违背贸易精神，也
违背君主政体的精神。英国允许贵族经商，所以削弱了君主政体。贵族不可以经商，但在法国，经商
成功的商人可以获得贵族身份。这种把品德奖给财富的做法是否妥当我们不谈，但是这种做法对政体
非常有用。【貌似是因为促进了社会流动】[21. 就世界贸易的变革论法与贸易的关系]21.1. 印度的贸易
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用本地的产出换取西方的金属货币。21.3. 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需求不
同：南欧民族既然可以不要财富而活得舒心，当然可以不要自由而照样活得轻松。北欧需要自由，自
由为他们带来用以满足各种需求的手段比大自然赐予他们的还多。所以北欧自由，南欧奴役。21.21. 
殖民贸易：现代殖民主义在古代没有先例，今天的殖民地或是隶属于国家或是隶属于欧洲某国的贸易
公司。建立殖民地的目的是垄断殖民地贸易，获得更大利润，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城市或者新的帝国
。[22. 法与使用货币的关系][23. 法与人口的关系]23.29. 济贫院（hospital）：一个人之所以穷，不是因
为他一无所有，而是因为他不劳动。从事手艺的人就有财产。在一个文明国家，征服从基金中提取接
济费用，一方面为有能力的人提供劳动机会，另一方面教导另外的人学会劳动，而这本身也是一种劳
动。国家有义务保障全体公民的生存、食物、合适的衣着以及不损害健康的生活。国家应该先解决富
裕问题，然后设置济贫院接济因为偶然原因衣食无着的人。贫穷的国家设置济贫院只会更加助长懒惰
之风。【有人指出这是劳动权的先声。】[24. 法与各国宗教仪轨和宗教本身的关系]24.1. 泛论宗教：我
们可以在众多错误的宗教中找出最符合社会福祉的宗教，那些虽然不能把人引入极乐的来世，却最能
帮助人们获得今生幸福的宗教。我审视宗教，仅仅着眼于它们能为生活在尘世中的人带来什么福祉，
无论它们源自天上还是来自人间。我是作为政治著作家而不是神学家写这本书的【Cf. 25.9】。但是我
并未让宗教利益臣服于政治利益，而是让两者彼此结合。要人们相亲相爱的基督教，希望每个民族都
有最佳政治法和最佳公民法。24.2. 驳培尔：培尔认为无神论比偶像崇拜好，不信神比新错神好，这是
不对的。上帝观念的存在对政治有用，因为可以防止人们以为可以不受约束，为所欲为，萌生叛逆念
头。宗教可以约束君主。热爱宗教的君主是温顺的；憎恶宗教但是敬畏上帝的君主，上帝就是君主的
铁链；无神论者就是野兽。24.3-4. 宽和政体宜于基督教，专制政体宜于伊斯兰教：基督教不可能与专
制主义相容，因为基督教提倡仁爱，也用万民法保护生命自由法律和财产。伊斯兰教君主残忍，而且
好征服。一种宗教能否敦化风俗，无论如何总比一种宗教是否是真教来得明显。【Cf. Headley, 基督教
的第一功能是civilizing，其次才是教义本身。这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对基督教的一种理解。】24.5. 
天主教宜于君主政体，新教宜于共和政体：北方民族（因为气候）有独立精神，南方民族不具备；领
袖地位不突出的宗教适合独立的民族，对领袖地位突出的宗教来说，独立精神不那么合适。【但是在
以上几节中，M并没有费心解释因果性，而是只罗列了相关性。】24.6. 驳培尔：培尔认为真正的基督
徒无法组成一个国家，这是错误的。真正的基督徒对义务了然于胸，有极大的热情履行义务；对天赋
自卫权有强烈感受，越是觉得自己受惠于宗教，越觉得自己受惠于祖国。深植于心的基督教教义，具
有无比强大的力量，远胜君主政体下虚伪的荣宠、共和政体下人类的美德，以及专制国家中卑劣的畏
惧。【M在这里也明确否认了Machiavelli对于基督教的批判。但是M并没有给出理由（如教义方面的理
由）！】24.7. 法律与宗教的区别：法律指导精神，给人的是戒律而不是劝导；宗教指导心灵，给人劝
导多，戒律应该很少。宗教不能以戒律的形式出现，因为宗教是为了至善，而至善不能通过法律戒律
的方式来实现。24.8. 不信基督教的国家，需要让所信宗教与道德法规保持一致，这样宗教就是为人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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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最佳保证。24.10. 斯多葛派：各种古代哲学可以看作不同的宗教。斯多葛学派最无愧于人类，能
培养最好的人。唯有这个学派能够培养公民、伟人和伟大的帝王。虽然把人间财富喜乐视为虚无，但
全力以赴为人类谋福利，尽社会义务。24.11. 静修：人生下来就要传宗接代，穿衣吃饭，从事社会活
动，所以宗教不应让人过一种过于静修的生活。24.14. 宗教如何对世俗法律产生影响：宗教和世俗法
律的主要目标都应是使人成为好公民。如果一个偏离了目标，另一个要坚持这个方向。凡宗教较少加
以约束的地方，世俗法律就要严加约束。如果宗教谴责应该为世俗法律所许可的某些事，而世俗法律
却许可应该被宗教谴责的某些事，那就很危险了，和谐与公正观念就缺失了。如果一个人认为死亡比
活着更好，那世俗法律的惩罚对一个人就无计可施了【这句话特别是在像是说Socrates】。24.15-16. 世
俗法律有时能修正伪宗教的谬误，宗教法律有时也能修正政治体制的弊害（如在战争期间通过宗教的
方式宣布休战等等）。24.19-20. 教义对于世俗状态中的人有利或者有害，在于教义的滥用与否，不在
于真伪。即使最真实圣洁的教义，如果不与社会原则相结合，也会产生非常恶劣的后果；反之，即使
最虚假的教义，如果能与社会原则相结合，也能产生很好的后果。孔子教义否认灵魂不朽，但孔子教
义有利于社会；佛教道教等相信灵魂不朽，却因为认为死后的欲求与生前欲求一样而鼓励人们寻死。
基督教最好，因为让人们相信未来状态，而不是当前状态【未来与当前是截然不同的】。有些教义很
虚假，但非常有用。24.22. 宗教若教人憎恶无关紧要的事物，那就十分危险。如印度的种姓之间的憎
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关于食物方面的互相憎恶【后来印度土兵起义的导火索】。法律不应该激励人
们鄙视除了邪恶之外的任何事物，尤其不应使人远离同情心。24.23. 宗教节日：制定宗教节日应该首
先考虑人们的需求，其次才是敬奉对象的崇高伟大。在以贸易为主的国家中，节日多寡应与贸易相适
应。新教国家比天主教国家对劳动的需求更大，所以前者比后者宗教节日少是很合理的。气候也影响
人们的娱乐，炎热地区比寒冷地区对劳动的依赖少，因此有更多的宗教节日。24.24-26. 一方水土养一
方宗教，一些宗教的禁令跟气候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伊斯兰教规定不吃猪肉是因为当地气候确实不
适合吃猪肉。印度教禁止杀牛是因为气候不利于饲养牛所以要保护。祆教禁止航行是因为波斯没有多
少可通航的河。【这个解释有一些问题，M明显是在用唯物主义的方式，从人的实际需求角度来看待
特殊的宗教教义的起源，但以上这些例子的问题在于，既然在一个地方，自然和气候不允许某个民族
做某事，为何宗教还要将这种不允许上升到禁令？如果自然决定人们不做某事，那宗教再禁止不就是
多此一举么？所以从M角度看，宗教是一种rationalization，是对自然的一种再确认。但宗教是否有反
自然的功能？比如前文说，如果气候导致懒惰，那么立法者就应该鼓励人勤勉。如果立法也包括立宗
教的话，那么宗教也应该鼓励炎热气候的人勤勉。所以，宗教到底是double confirm and rationalize自然
，还是counterbalance自然？】既然宗教跟气候相关，那么移植一个宗教去一个不同的气候地就不合适
。从人的角度看，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设置分界线的好像就是气候。宗教信仰的法律不宜规定过细，
而应该给出大方向，细节可以由世俗法律规定，而且可以更改。[25. 法与各国宗教的建立及其external
polity的关系]25.1. 宗教感情：敬神者和无神论者都在时时谈论宗教，前者谈他所爱，后者谈他所惧
。25.2. 信奉不同宗教的理由：信奉宗教的理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宗教如何适应人的思想和感受方
式。【那思想和感受方式又从何而来？就不会反过来被宗教所塑造么？】我们天主教徒把偶像崇拜视
为粗野民族的宗教，把信奉神明的宗教视为开化民族的宗教。一种宗教的巨大热忱往往取决于有敌对
宗教的存在【敌我关系】。礼拜仪式繁复的宗教更能拴住信徒。没有天堂地狱观念的宗教很难笼络人
心，因为没有让人畏惧的东西。25.3. 庙宇：只有农耕民族才有建设庙宇的观念，因为人们认为人要住
房子，神也要住房子。没有庙宇的民族对自己的宗教不大在意，这正是鞑靼人始终相当包容的原因。
【这依然是从人的角度来解释宗教的产生。】25.4. 神职人员的产生。25.5. 法律应对神职人员财产设定
限制。与其禁止他们获取财产，不如让他们自己对此失去兴趣。25.7. 迷信的靡费：宗教信仰的华丽外
表与国家政制大有关系。优良的共和政体不但制止虚荣的奢侈，而且制止迷信的奢侈。宗教不应以供
奉为由向民众索取国家留给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宗教也不应该鼓励丧葬的挥霍，人一死就不再有财产
多寡之分，此时就不要去刻意显示贫富差别。【所以丧葬上的挥霍不是给死人的，而是给活人看的。
】25.8. 宗教领袖：君主政体权力应该有限制，宗教领袖要与国家领袖分开。专制主义把一切权力集中
于一人，没有必要把宗教领袖与国家分开。不过这样就有可能让君主将宗教视为他的法律。为防止这
个弊端，宗教应该有自己的权威性文书，如圣书。【古兰经、四书五经。】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无效，
书战胜了暴政。25.9. 对宗教的宽容：我们作为政治学家而不是神学家谈论宗教问题【Cf. 24.1】。国家
法律如果允许多种宗教并存，就要强制这几种宗教彼此宽容。任何一种宗教若受到压制，就必然会去
压制其他宗教，这是一条规律。法律有必要要求各种宗教不但不扰乱国家，而且也彼此不相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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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仅凭不骚扰国家尚不能满足法律的要求，他还得不骚扰任何其他公民才行。25.10. 凡是狂热地在
异地寻求立足的宗教，几乎都不具有容忍精神，能够容忍异教的宗教很少想对外扩张。因此，一国若
对本国已经建立的宗教感到满意，就不应再允许另一种宗教插足进来。宗教的政治性法律的基本原则
：如果有权自行决定国家是否接受新的宗教，那就应该拒接接受；如果新的宗教已经在国内站稳脚跟
，那就应该对它采取容忍态度。【但在这里M有一个脚注说基督教不属于疯狂要对外扩张的宗教，因
为基督教是“第一财富”，参阅24.1和《为论法的精神辩护》Part II】25.11. 更换宗教：君主如果试图
摧毁或者更换本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将面临许多危险。倘若是专制国就要发生一场革命，因为国家
改变宗教、习俗和风尚不可能一蹴而就。新宗教也可能不适应之前的政体和气候。信奉新宗教的公民
也会憎恨原来的政体和法律。【如果这么说，那么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M似乎
也把帝制时代的罗马帝国归类为专制政体的。但M在这里没有再加注。另一个问题：为何单单讨论专
制政体中更换宗教的问题？共和制更换宗教是否危险更小一些？】25.12. 论宗教迫害：应该避免在宗
教事务中使用刑法。宗教的有自己的刑法能够让人产生畏惧。夹在两种畏惧之间，人的心灵就会变得
凶残。不应该用刑法强制的方式改变一个人的信仰，因为人心对宗教的依靠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肉
体惩罚无助于改变心灵。让教徒殉教，并不能使人脱离宗教。施加恩惠，提供生活方便，诱发对财富
的期盼，这些都是攻击宗教的可靠方法；提醒起不到什么作用，应该设法让人们忘却；当其他情感作
用于人们的头脑，同时宗教所激发的感情趋于沉寂时，不应激起人们的愤怒，而应促使人们的心情趋
于平和，这样才有可能让人脱离宗教。总的说来，在促成更换宗教这件事上，诱导胜过惩罚。25.13. 
引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小册子来补充25.12。25.15. 宗教的传播：从遥远国家传来的基督教很
难在中国扎根，因为基督教会被统治者看作是威胁了其统治基础。[26. 法与它所规定的事物秩序的关
系]26.1. 人受制于多种法：自然法、神法（宗教法、教会法）、万民法、普通政治法、特殊政治法、
征服法、各个社会的公民法、家庭法。法律分属不同的类别，人类理性的高明之处在于十分明白，需
要制定法律的事项主要应该归属于哪一类，从而不至于搅乱支配人类的那些原则。【本章的目的在于
厘清各种不同的法律的主要原则，保证一种法律不会侵犯另一种法律的jurisdiction】26.2. Divine law and
human law: 不应用神法规定人法的事情，也不能相反。因为两种法律的起源、对象和性质都不同。1. 
就性质而言，人法适用于偶发事件，随着人的意愿改变；神法永久不变。人法为了善，神法为了至善
。善是多元的，至善是唯一的。2. 在某些（专制）国家里，法律等于零，这时候宗教法律就不能说变
就变。3. 宗教法律是古老的，人法的优势在于其新，能够因应各种变化。26.3-4. 有悖自然法的公民法
。公民法不能侵犯自然赋予的自卫权利和羞耻心。公民法不能违背人的本性。26.6. 抚养子女是一项由
自然法派生的义务；由子女继承则是公民法或政治法规定的义务。26.7. 教规不应对属于自然法范畴的
问题做出决定，自卫的权利高出一切教规。26.8-9. 公民法和教会法的不同原则和jurisdiction: 宗教法以
崇高见长，公民法以使用范围广见长。宗教法的目标是让人行为良善，不以施行这些法的社会良好为
目标；公民法相反，以所有人总体的优秀道德为目标，不以个人道德良好为目标。公民法的原则是社
会的普遍福祉。26.15-17. Political law and civil law: 政治法与公民法有不同的原则。政治法使人获得了自
由，公民法使人获得了财产。对后者的处置不能用前者来进行。认为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想法
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推论；只有当涉及城邦权力即公民自由时，公共利益才可以优先于个人利益，而在
涉及财产时则不应如此，因为，公共利益就在于人人永恒不变地保有法律允许他拥有的财产。当公共
机构需要一个人的财产时，绝不应根据政治法采取行动，而应该由公民法加以处理。26.20. 不应以公
民法处置属于万民法的事项：自由是不会被迫做法律不要求做的事。只有在公民法的治理之下，人才
处于自由状态。因此，由于君主和君主之间的关系不受公民法约束，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受制于暴
力，时时刻刻受他人强制和强制他人。所以他们在强力下签订的条约与自愿签订的条约同样具有强制
性。26.21. 不应以政治法处置属于万民法的事项：对使节使用万民法而不是政治法【外交豁免权】
。[29. 制定法律的方式]29.1. 立法者的精神：宽和适中。我说过这句话，而且我觉得，我之所以要写这
部书，只是为了证实这句话。29.13. 公民法依附于政治法，因为公民法一向是为一个社会制定的。所
以，要想把一个国家的公民法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去，最好实地考察一下这两个国家的法制和政治法是
否相同。29.16. 制定法律时的注意事项：法律文风应该简约、朴实，用词要做到让所有的人都理解为
相同的概念。应该让普通人能理解。尽可能减少例外、限制和修改。修改法律要有充足理由。法官应
该以法律为依据进行推断而不能总靠自己进行推断。29.18. 很多人都有整齐划一的观念，但是这个观
念不是永远恰当，因为总是有例外和变革的需要。中国是个典范，因为汉人和蛮人遵守不同的礼仪，
但是中国的太平世界无人比肩。【意思是法律可以不整齐划一，也能带来太平的效果。】29.19.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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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要遭遇立法者的激情和偏见，或多或少。【简要评论了各路政治思想家】
4、1. 政体有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P7)　　　　亚里士多德的分法是：共和政体、
君主政体、贵族政体。　　　　根据后面的内容，我这里分两种：　　　　a. 君主政体（一人统治）
　　b. 共和政体（一人以上统治，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其中：　　 1). 共和国的
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　　 2). 共和国的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贵族
政治；(p8)　　　　两种政体的腐化和败坏则导致专制政体。反过来专制政体的变革，可以为君主制
，也可以为共和。　　　　说到辛亥革命，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都是可行的选择。　　　　我个人觉
得袁世凯的君主立宪更可行，即使他进行了登基穿龙袍这些仪式，问题也不大。因为袁世凯本人推行
过司法和教育，又是在立宪专家的建议下登基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是同前清贵族和资产阶级妥
协的产物，权力被有力的分散到各个阶层，有利于国家的平稳过渡而不流血。　　　　那么袁世凯是
否会一人独裁呢？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西方势力已经介入，各阶层权力代表实质是西方列强的代理人
，蒋介石无法形成刘邦赵匡胤朱元璋式的一人独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论法的精神 花了很
大篇幅赞扬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所以我觉得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可行，可能比蔡锷孙文的制度设计更优
，具体后面还会进一步阐述。　　　　说到东南亚国家实践的民主，不能说民主失败了，行不通，有
的学者说法是民主的程度不够，也可以说，他们在实施民主的同时，已经在腐化，而变成专制，后面
会进一步解释。
5、　　书名虽然是“论法”，但并不是表现法律之书，而是通过法律风俗等历史分析和源流来表现
着孟德斯鸠的自我政治思想。我想之所以说法律是作者希望“以法治国”。　　作品分两部份，上部
主要分析共和国、君主国、专制国的各种情形，当然这里的君主国是指君主立宪下的贵族统治。作者
并没有刻意认定哪种统治好，只是从各方面综合表现，算是比较客观的综述，当然孟德斯鸠内心肯定
是倾向于君主国的统治形势，但也对这种形势提出了较中肯的批评。　　下篇则总算与法律挂上钩了
。下篇的内容比较博杂，从经济、贸易、人口、宗教等各个方面进行历史考察，综合评价以表现出自
身的理念和观点。另外还有的就是法律的起源，以及以法治国的态度。　　可以说此书有些历史书的
模式，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加上对未来的展望等。孟德斯鸠传达希望建立温和的君主立宪制的思想。
只可惜了不符合法国国情。
6、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学习过历史的人几乎都知道的，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可惜大概很多人都停留在这个被某个大家高度综合的观点上而放弃了拜读原作。很庆幸自己还
是选择了阅读经典，让高度综合的评价在各个方面有更多具体的表述，大概读书最大的收获就在于此
吧！书内关于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共和政体的描述以及各种政体下的立法根本有比较详尽的论述，
我非专业人士，看得还是觉得比较有道理的。书中关于君主政体的描述，也对中国所谓的几千年的封
建统治有了更新的认识，确切地说应该是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个人比较喜欢上册，感觉读起来比较耳
目一新，如沐春风，下册感觉并不很对我的个人喜好。书中对基督教的推崇，不知道是作者的本意还
是受限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不过，瑕不掩瑜。
7、1689年1月18日，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者孟德斯鸠
，在法国波尔多附近的拉布雷特庄园诞生了。他的祖父和伯父相继担任波尔多法院院长，父亲是军人
。家庭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关心国家政治事务，尤其对法律有浓厚的兴趣。经过刻苦钻研，他十九岁
就获法学学士的学位，25岁担任波尔多法院顾问，27岁继承伯父的职务。 孟德斯鸠对法院院长的职务
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热心于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他在各种社交场合里，亲眼目睹上流社会的荒淫
奢靡的生活，对封建专制制度失去了信心，积极探求一条本新的道路。为了使自己能专心从事研究，
孟德斯鸠于1726年将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职位高价出卖，获得一笔巨款，迁居巴黎，并进入法兰西
科学院为院士。 1728年，孟德斯鸠花了3年时间，周游欧洲，对各国的政治法律、国家制度、民情风
俗进行了深入地考察，获得了丰富的材料。1734年，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问世，轰动了欧洲学术
界，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 但是，真正使孟德斯鸠成为举世闻名的资产阶级卓越思想家的，还是他
在1748年发表的重要著作《论法的精神》。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尖锐地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反对
天主教和神学，更加重要的是，他在这部著作中完整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的理论。尤其是在这
部书中他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学说，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分别由议会、君主、
法院三家掌管，各自独立，相互牵制，彼此平衡，以维系国家的统一。他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成了资
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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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562页

        提交这件文书的人只要发誓说，此件确系真实可靠的原件，就可不经任何司法程序，成为遗产的
所有者。
张译更准确：“提出证书的人只要指《福音书》立誓说它是真的”。许译遗漏了《福音书》。

2、《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108页

        我们的奢华竟如此之盛，就连小民被迫出卖的女孩也穿绣花鞋
“女孩”应该是“男孩与女孩”

3、《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11页

        战争的目的是胜利，胜利的目的是征服，而征服的目的则是保全自己。
孟德斯鸠只是说“保全”，并没有说”保全自己”。根据上一段和10.3，“保全”是和“破坏”相对
而言，也包括对被征服者的保全，这样才符合“尽可能减少一切破坏”的原则。在下一段中，孟德斯
鸠又说吃掉俘虏的易洛魁人也有万民法，只是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原则上，也就是说（如施特劳斯指出
），如果是建立在“保全”的原则上，易洛魁人就不会吃掉俘虏了。可见理解为“保全自己”有失偏
颇。“保全”是对征服权的一种节制，“保全自己”则可能导致征服权的滥用，此间的区别不可不察
。

4、《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78页

        不仅应该用围墙把妇女与男子隔离开来，而且还应该在围墙之内把她们与男子隔离开来，使她们
在家庭中组成为一个特殊的家庭。
既然已经用围墙把妇女与男子隔离开来，为什么在围墙之内还要把她们与男子隔离开来呢，这些男子
从哪里溜进来的呢？其实第二次隔离是指在围墙之内这些妇女彼此之间也要隔离开来，这样每个妇女
的私人空间又形成一个家中之家。还是张译比较准确：”人们不但应该用家屋的围墙把妇女和男人隔
开，而且在同一个围墙内她们也应该隔离起来，使她们在家庭里各自有一个特殊的家庭。“

5、《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112页

        注释1：由于不常用，就完全废弛了
“由于”似多余，这里没有因果关系。

6、《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60页

        奴隶制是违反自然的，尽管有些国家的奴隶制建立在自然理性的基础之上。必须把这些国家与连
自然理性都唾弃奴隶制的国家严格区分开来⋯⋯
“自然理性”当作“自然原因”，这里是指气候。

7、《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94页

        不难想见，还有其他人从这些气候优良的地方迁往他乡，只是我们并不知道在那里发生过什么样
的悲剧。
前面不是说了“一个民族总是离弃穷乡而去寻找宝地，而不会离弃宝地而去寻找穷乡”吗，这些住在
“宝地”的人怎么又急着“迁往他乡”呢？这里是说原本住在“穷乡”的其他民族的迁移导致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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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锐减。后面隐晦地提到发生了“悲剧”，暗示发生了诸如屠杀、破坏行为之类的事情。还是张译
准确：“可见这些气候优美的地方，从前曾经被其他民族的移动弄得人烟灭绝”。

8、《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119页

        犹如一人独裁的专制政体以被征服告终一样
不是“被征服”，而是“征服”，比较第124页、第162页。

9、《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88页

        严译的母本是《论法的精神》英译本，所缺两章或许为英译本所缺。
严译的母本只能是Nugent的英译本（当时没有其他英译本），所以那两章英译本不缺。
另注释中“《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法》”应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10、《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79页

        在那里，人的本性拥有强大的力量，而廉耻心则弱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在那里，自然【此处指气候】的力量强大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而廉耻心则弱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程
度。

比较第280页。

11、《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75页

        如果把能够被容忍的那些具体情况撇在一边，仅从一般层面上考察多偶制
对比张译：“如果我们撇开那些使人们对多偶制还能予以容忍的情况不谈，而对多偶制作一般性的考
察的话”。

许译看起来更简洁，但是这种简洁是建立在损害原意的基础上的。1、前半句就有点让人看不明白，
“能够被容忍的那些具体情况”到底是什么？其实原文说得清楚，是使多偶制稍微能被容忍的那些情
形。2、 原文说的是peuvent la faire un peu tolérer,，“使之稍微能够被容忍”，这个un peu（稍微，有
点）是不能随便省略的（施特劳斯在课堂上就指出英译者Nugent这个疏漏），说一个东西“能被容忍
”和“稍微能被容忍”差别是很大的，张译用了“还能”一词多少还传达了这个意思，但许译则完全
没注意这个问题。

12、《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15页

        英国议会干预法就是这样
所谓的bills of attainder，即”褫夺公权法案“。”议会干预法“可能是译者首创的译法？
见安多希德斯（Andocide），《论密议》

”密议“显然是”秘仪”之误。

13、《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7页

        在君主政体国家中，教育应该以彬彬有礼和相互尊重为目标。在专制政体国家中，教育应以畏惧
和意志消沉为目标。共和政体国家需要教育发挥其全部威力，教育应该激发高尚但痛苦的情感，舍弃
自我，从而产生对祖国的爱。

Page 27



《论法的精神（上下）》

14、《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144页

        说他制定了一个欧洲王国的计划
译注：此处”欧洲王国“的原文为monarchie universelle, 按字面可译作世界君主国、世界王国或普世王
国。我们知道，孟德斯鸠在1727年撰写了《对于欧洲普世王国的思考》⋯⋯由此可见，本节中
的monarchie universelle就是原来的monarchie universelle en Europe的省略，所以不宜译作”世界王国“，
而应译作”欧洲王国“。
真是奇葩。按照译者的逻辑，是不是海牙国际法院不能叫”国际法院“，只能叫”海牙法院“？罗马
建立的普世王国是不是只能译成”亚非欧王国“？

15、《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56页

        注释3：我要说的仅限于最腐化时期
我只须说最腐化时期【就足够了】

16、《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32页

        商业精神虽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与高尚的伦理美德相悖的逐利精神，但是，商业精神却也同
时使得一个民族自然而然地变得公正，使之远离好逸恶劳和偷盗劫掠。

17、《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176页

        哈林顿在他的《大洋国》一书中也探究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究竟能承受何种高度的自由。不
过我们可以说，他在寻找自由之前，已经对自由有了不正确的认识；他在建造卡尔西冬时，双眼紧盯
着拜占庭的海岸。

译者注：“⋯⋯既然卡尔西冬建成在先，拜占庭建成在后，就不可能盯着拜占庭的海岸建造卡尔西冬
。孟德斯鸠借此讥讽哈林顿对自由的探索本末倒置。”
这个译注不知是译者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参考了法文本的注释，但从译文看译者对这句话和注释（如果
是法文本弄来的话）还是没有吃透。这里拜占庭当然是指英国了，孟德斯鸠的意思是说，作为极端自
由政体的典范的英国就在眼前，哈林顿身为英国人却没有发现，还去别地方探寻。所以哈林顿不是“
双眼紧盯着”而是“视而不见”。张雁深译为“虽然拜占庭的海岸就在他的眼前，他却建造起卡尔西
敦”是正确的，此为张译优于许译的又一例。

18、《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34页

        史书告诉我们，图密善的恐怖行径令帕夏心惊肉跳
译者还在波斯王国里没出来啊，这里作者是在说罗马的总督，不是波斯的总督（帕夏）。

19、《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489页

        穆斯林才相信他们自己是真主唯一的复仇者
误，张译本是对的：“他们想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l'unité de Dieu）的捍卫者“。

20、《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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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弥尔顿的著作中，那个因深受残损之痛而仅剩欲望的神，竟然连自己的性无能也想利用
。

这里指《失乐园》应该没问题。但怀疑impuissance是指“性无能”（张雁深的译本也作“性欲上的无
能”）。esprit肯定不是指神了，只能是魔鬼或精灵。我推断这里说的是撒旦，被上帝打入地狱之后，
已完全失去反抗力量（impuissance），但还想从事“绝望的事业”。

21、《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92页

        以此作为补救
准确地说是“有时以此作为补偿”。译者经常漏掉作者的一些限定语，这种大大咧咧的习惯非常恶劣
，比如这里漏掉“有时”；下一页“与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相比”，应该是“与自然条件似乎较好的
地区相比”，漏掉“似乎”；“在不毛之地上却涌现出许多强大的民族”，应为“在似乎是不毛之地
⋯⋯”，也漏掉“似乎”；等等。

22、《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167页

        在意大利诸共和国里，三种权力合而为一，那里的自由不如我们君主国。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
存在，那里的政府就需要采用土耳其那种暴烈的手段，设立国家监察官，设置供告密者随时可以使用
的检举箱，这就是明证。
这里所谓的“检举箱”，原文为tronc，张雁深译为“狮子口”，孟德斯鸠的同时代人Thomas Nugent
译为the lion's mouth，剑桥版译为the lion's maw。查法文词典，tronc可释为“树干”、“动物的躯干”
、“教堂的捐款箱”等等。不过这里译为“狮子口”当然是正确的，而且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今天翻
一本关于威尼斯的书，看到这个“狮子口”的真面目，便想到孟德斯鸠曾经讲过这个东西：

23、《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7页

        作者谈及民主政体中的平等时，他所指的并非极端和绝对因而虚幻的平等，而是指能让全体公民
平等的接受法律的约束，平等地关注遵守法律的那种可喜的平衡。

24、《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77页

        中国的一部古籍认为，一个男子在远离人群的房间里与女子独处而不对她施暴，这简直是美德的
奇迹。
孟德斯鸠的脚注：“在无人之处发现可以据为己有的财宝，在远离人群的房间里与女子独处，听到仇
敌遇险求救的呼喊，这些都是极具考验力的试金石。”见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第151
页。
许明龙是不是认为注释不重要，所以他可以随意偷工减料？对比一下张雁深的译文，看看他漏译了什
么：
“在没有人的地方，发现一件可以据为己有的宝物；在一个偏僻的房屋内遇到一个【美】女；听到自
己的敌人求救的呼声，【如果不去救他，他就死了】：这些情况就是考验一个人道德的最好的试金石
。”【译自中国的一部论道德的书，】见杜亚尔德：《中华帝国志》，第3卷，第151页。
注意脚注里引的文献说的是“一名美丽的女子”（une belle femme），孟德斯鸠在正文里引用时省略了
“美丽”，只提到“一名女子”（une femme）。施特劳斯对此有个精彩的点评：“孟德斯鸠只是简单
地提到一名女子，因为在这种气候之下，【为了引人犯罪】甚至无须女子的魅力。这里美德是无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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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459页

        我在这里反对基督教接受的独身制，但愿上帝不要因此而责怪我。
难道作者不想活了，竟然在书里明目张胆反对基督教，还要上帝不要责怪他？看看张译本：“上帝不
能容许我在这里反对宗教所设立的独身制度。”

26、《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128页

        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支持平民的那些人将主宰政府。

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讨好平民的那些人将主宰政府。

27、《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107页

        阿拉贡的目的不在于此
阿拉贡的目的就在于此

28、《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47页

        古代波斯人把每月的第八天称作劳作日，在这一天，国王走下筵席与农夫一起进餐。
quittoient leur faste不是“走下筵席”，张雁深译为“放下他们的排场”是对的。这里提到的“劳动日
”（chorrem-ruz），按照字面意思应该是“欢乐的日子”。

29、《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452页

        这部法典的一些珍贵残篇可以在以下书籍中找到：乌尔比安的《摘录》、由摘自多位帕皮亚法研
究者的著作汇编而成的《法学阶梯》
乌尔比安并没有写过名为《摘录》的书，作者只是说乌尔比安的残篇（fragments）。Digeste是《学说
汇纂》，不是《法学阶梯》，译者在本书中好像不止一处把这两部书搞混了。另外《学说汇纂》也不
是“由摘自多位帕皮亚法研究者的著作汇编而成”，作者说的是“《学说汇纂》中引自多位帕皮亚法
研究者的著作的那些法律条文”。
这些法律有许多主题，我们知道的就有三十五题⋯⋯我从⋯⋯第七题开始
chef这里指法律条款，不是“主题”。

30、《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557页

        当被告是国王的扈从即附庸时，他享有较大的豁免资格
franchise这里并不是指豁免资格，而是“坦率”，关于这种品质和君主国的关系，孟德斯鸠谈得很多
了。应为“人们假定他更加坦率”。另外请参看30.16，看看这里被译成“扈从”的在那里又变成什么
了。

31、《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8页

        倘若一个智能存在物加害于另一个智能存在物，前者就应该受到同样的损害。
这段孟德斯鸠一连举了三个例子，但是正如施特劳斯指出的，前两个例子都是用虚拟语气条件从句说
出，只有最后这个例子没用虚拟语气，也就是说没有”倘若“（si）。张雁深也注意到这点，所以前
面用了两个”如果“，这里就没有再用了，许明龙显然太粗心。

32、《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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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知道谁是告发者了。
这句话应该是参考了张雁深的译文：“因此，我们不知道告密者这种人是谁”。张看来理解了原文的
意思，只是表达得有点别扭，但到了许这里意思就偏离原意太多了。这句话直译应该是：“因此我们
对告密者这种职业一无所知”，即在“我们"这里没有告密者这种职业。

33、《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42页

        ⋯⋯就像在读《塞瓦朗勃人的历史》一样，克里特的法律的渊源在于斯巴达⋯⋯
 感谢网友King_math提供此例。根据史实即可知这里把克里特和斯巴达的位置弄反了，张雁深译本此
处正确。另外所谓“塞瓦朗勃人的历史”早在63年就有中译本《塞瓦兰人的历史》，后来一直就在商
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里，张雁深译本初版时还没中译本，所以译为“西瓦楠布人”并不出奇，许
明龙是不是一没了参照，就自己弄了个“塞瓦朗勃人”出来啊？

34、《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01页

        不得与他们见面，被他们憎恨、厌恶、咒骂。
这里说的都是对渎圣者的惩罚，所以不是”被他们憎恨、厌恶、咒骂“，而是”憎恨、厌恶、咒骂他
们“，张译本这里有个法文版编者注，谓这里指”革出教门“。

35、《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页

        不要仅仅翻阅了寥寥数页就对这部花费了二十年心血的著作妄下断言，受到赞许或贬斥的应该是
整部著作，而不是其中的某几句话。想要探明作者的意图，也只有读完整部著作才能发现。

36、《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359页

        可能有那么一个倒霉的国家，不但不拥有他国的财富，就连本国的财富也几乎全被他国夺光，土
地所有者全都是外国移民。
这里的“财富”原文是effets，应译为“动产”。本章一开始孟德斯鸠就说“财富可以是土地或动产”
（Les richesses consistent en fonds de terre ou en effets mobiliers），这里也是把两者分开来谈的。

37、《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3页

        只要把眼界哪怕稍稍放宽一点点，突兀就会立即消失。突兀之所以显现，原因在于拘泥于事物的
一点，而忽略了其他方面。

38、《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1页

        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 著   许明龙 译   商务印书馆2009年4月第1版
孟德斯鸠庭长先生颂词（达朗贝尔）
第8页下：一个在一定时间内享有自由的机构，比永远享有自由的机构更能抵制腐蚀。前者如果出卖
自由，就会失去自由；后者只会出租自由，而且一边出租一边享用。
第10页上：孟德斯鸠游历各国后，他的观察结果：德国是一个供人旅游的地方，意大利是一个供人小
住的地方，英国是一个供人思考的地方，而法国则是供人生活的地方。
第12页下：对于他这个属于各国和各民族的人（按，指孟德斯鸠）来说，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义务对
我们的要求，毋宁说是可以用来强制我们履行义务的手段；与其说是法律的学究式的完美，毋宁说是
另一种完美，那就是促使人的本性把法律变得切实可行；与其说是既有的法律，毋宁说是本应制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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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制定的法律；与其说是某个国家的特定法律，毋宁说是适用于各国人民的法律。
第15页上：在《论法的精神》中，人人都可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是什么使作者得到各国人民的钟爱？
是什么使那些比作者的疏漏更严重的错误得到弥补呢？那就是孟德斯鸠所强调的公民精神。书中处处
充斥着对公众福祉的热爱和对人人都能获得幸福的愿望。
第24页末：孟德斯鸠的去世使我们无法得到他更多的关怀，我们将我们的惋惜之情连同整个欧洲的惋
惜之情融为一体，在他的墓碑上写下如下语句：
“他的去世令我们悲伤，令祖国痛惜，对于外国人和不认识他的人来说，他的去世也不会是一件无关
痛痒的事。”（塔西佗，《阿古里可拉传》，c.3）
导言（洛朗·韦尔西尼）
第42页下：在旧制度下，不但宗教真理永恒不变，政治真理也永恒不变，因为国王拥有神权；科学真
理和哲学真理同样永恒不变，因为一切都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之中，也在亚里士多德的
著作中；甚至连经济和美学真理也是永恒不变的，因为，柯尔伯的保护主义既为法国阻挡了商品输入
，同时也为法国不受外国文化影响提供了保障。
第62页下注4：法文中的parlement一词的现代意义是议会，但在孟德斯鸠生活的年代，此词既指英国的
议会，也指法国的高等法院。法国当时的parlement虽然也具有某些议会性质，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议
会，与英国议会的差异甚大，所以中国史学界依据法国parlement当时的实际职能，通常将其译为高等
法院。
正文
论法的精神，副标题：或论法律与各类政体、风俗、气候、宗教、商业等等之间的关系，附作者对罗
马继承法、法兰西诸法以及封建法的最新研究。
页下注：传说，火神赫淮斯托斯强暴雅典娜未遂，雅典娜用羊毛布擦拭粘在腿上的精液后，随手扔在
地上。大地因此受孕，并产下厄里克托尼俄斯。雅典娜收养了这个孩子，将他抚养成人。厄里克托尼
俄斯成为雅典王之后，倡导了对雅典娜的崇拜。
说明
第1页：孟德斯鸠把爱国和爱平等称为政治美德。
序
第3页：启迪人民并非无关紧要。官吏的成见始于民族的成见。在蒙昧时代，干尽了坏事也毫无疑惧
。在开明时代，做了天大的好事也依然战战兢兢。我们看到了旧时的弊病，试图予以纠正，但是，我
们同时也要看到，纠正本身也会有弊病。如果担心坏会变得更坏，那就莫如别去碰它，如果不相信好
能变得更好，那就莫如也别去碰它。我们观察局部，只是为了对整体做出判断；我们考察一切原因，
是为了看清一切结果。
第一编
第一章  一般意义上的法
第7页：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法是源于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就此而言，一切存在物都各有其法
。
第9页：人本应自持自理，可是，人有局限性，如同一切高级智能存在物一样，既会陷于无知，也会
犯错误；丢失本来就不多的知识，而作为一种感情丰富的创造物，人往往会萌生出各种各样的欲念。
这样一种存在物随时随地都可能忘掉其创造着，上帝则借助宗教法规唤起他们对上帝的记忆。这样一
种存在物随时都可能忘掉自己是谁，哲学家们借助道德规范提醒他们。他们来到世上，就要生活在社
会中，但有可能忘掉他人，立法者借助政治法和公民法让他们恪尽自己的义务。
第9页末：自然法是人在社会组成之前所接受的法。⋯⋯自然法的第一条是和平（按，因为在自然状
态下，人人都自以为不如他人。），第二条是设法填饱肚子，第三条是两性之间互献殷勤，第四条是
在社会中共同生活的愿望（按，因为人类有了知识。问，知识产生在社会产生之前，还是之后？）。
第11页下注：万民法源自罗马法，意思是“各民族共有的”法律，适用于罗马公民和非公民之间，用
以解决罗马人与异邦人以及被征服者之间的各种矛盾。
第11页：万民法的原则：1、在和平时期，各国应尽力谋求福祉，在战争期间，各国应在无损于自己的
真正利益的同时，尽一切可能减少破坏。2、战争的目的是胜利，胜利的目的是征服，而征服的目的
则是保存自己。
第12页：最符合自然的政体应该是这样的：为一个民族所设置的政体，最符合这个民族的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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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执法组成政体，公民法维持政体。
法的精神存在于法与各种事物可能发生的关系之中。
第二章直接源于政体性质的法
第14页：政体有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是部分人民掌握
最高权力的政体；专制政体是由一人依固定和确立的法单独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也是一人单独执政
的政体，但既无法律又无规则，全由他的个人意愿和喜怒无常的心情处置一切。
下注2：此处孟德斯鸠与传统理论分道扬镳。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体通常分为三种：1）君主政体（
可蜕变为专制政体）；2）贵族政体（可蜕变为寡头政体）；3）民主政体（可蜕变为群氓政体）。孟
德斯鸠的政体分类是一种经验性的分类。在他的心目中，共和政体就是罗马或雅典，专制政体就是东
方诸国，君主政体则是罗马帝国溃亡后产生的那些欧洲国家。
第15页：在共和国中，当全体人民掌握最高权力时便是民主政体，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时便是贵族
政体。
诞生于渺小而走向伟大的罗马，注定要经历命运的种种坎坷，有时候几乎它的所有公民都在他的围墙
之外，有时候整个意大利连同世界的一部分都在它的围墙之内；组成公民会议的人数从未固定过，这
正是罗马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16页：共和政体的基本准则就是由人民任命执行人即官吏。
大部分公民有足够的参选能力，却不具备足够的被选能力。
在民主政体下，人民分为若干等级，伟大的立法者就是以其划分等级的方法显示其出众的才华，民主
持续的时间及其发达程度，始终与等级的划分息息相关。
由于在共和政体中，选举权拥有者的划分是一条基本法，因此，赋予选举权的方式便是另一条基本法
。规定投票方式的的法律是一条基本法，唯有人民才可立法，是又一条基本法。
用抽签的方式进行选举符合民主政治的性质，用挑选的方式进行选举符合贵族政治的性质。
第19页：人民感情用事。
第20页中：在共和政体中，一个公民如果突然被赋予过高的权力，共和政体就可能变成君主政体，甚
至更甚于君主政体。在君主政体中，法律服务于基本政体，或者与之相适应，政体的原则束缚着君主
的手脚。可是，在共和政体中，如果一个公民攫取了过高的权力，滥用权力的状况就会更加严重，因
为法律对此未曾作出预见，因而无力制止。
当国家的基本政体需要一批大权在握的官吏时，上述这条规律便出现了一种例外。例如，罗马的独裁
者、威尼斯的国家监察官都是此类令人不寒而栗的官吏，他们粗暴地把国家重新引向自由。
第21页下：在一个贵族政体中，与权力丝毫不沾边的人民如果又少又穷，以至于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人
根本无需压迫他们，那么，这就是最佳的贵族政体了。
第22页：君主政体即单独一人依据基本法治国的整体，其性质由中间、从属和依附的权力构成。
贵族的权力是最天然的中间和从属的权力，贵族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君主政体的本质，君主政体的准
则就是：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但有一个暴君。（按，可不可以说，以丞相为
首的百官是中国君主政体的本质？）
第23页中：由于专制政体带来了无穷无尽可怖的祸害，所以只要能遏制专制主义，即令是弊端，也是
一种好东西。
第24页：对于君主政体而言，仅有中间力量还不够，还需要一个法律的监护机构。
在专制政体中，倘若没有宗教，受到尊重的便是习俗，而不是法律。（按，因为宗教起到了一种法律
监护机构的作用，如果没有宗教，法律就会被滥用、乱用，就不会有权威。）
第25页：在专制政体国家中，设置宰相是一条基本法。
第三章三种政体的原则
第26页：政体性质和政体原则的区别：性质决定整体，原则推动政体，这就是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的区
别。前者是政体的特殊结构，后者是推动政体的人的情感。
第27页上：君主政体中的法律，专制政体中君主高扬的手臂，就能够解决和控制一切。平民政体则还
需要另一种动力，那就是美德。
第28页下：战胜雅典的军事力量有多容易，战胜雅典人的品德就有多困难。（按，意为雅典人是扶不
起的阿斗。）
第29页下：贵族集团抑制他人有多容易，抑制自己就有多困难。似乎要把所有的人都置于法律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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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可是又像是要把所有的人都从法律的权威下解脱出来，这就是这个基本政制的性质。
第30页上：节制是贵族政体的灵魂。
第30页：在君主政体中，法律取代了一切美德。就性质而言，一切罪行都是公罪。
在共和政体中，私罪具有较多的公罪性质，也就是说，私罪对基本政制的侵害甚于对个人的侵害。在
君主政体中，公罪具有较多的私罪性质，也就是说，公罪对个人福祉的侵害甚于对国家基本政制的侵
害。
第31页上：无所事事却又野心勃勃，目空一切却又猥琐卑劣，期盼致富却又不愿劳动，憎恶真理，吹
牛拍马，背信弃义，卑鄙无耻，罔顾一切承诺，蔑视公民义务，担心君主有德，希望国君孱弱，尤为
甚者的是对美德的嘲笑。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各个地方和各个时代绝大多数廷臣的性格。
第32页上：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宠。
第33页下：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
（按，“原则越是强劲有力，政体越是稳定；原则越是败坏，政体越是趋向毁灭。”达朗贝尔《&lt;
论法的精神&gt;解析》,本书第27页。）
第四章教育法应该与政体原则相适应
（按，“这里所说的教育，是指人进入社会后应该接受的教育，而不是指家长和老师的教育，后者常
常与前者南辕北辙，在某些国家中尤其如此。”达朗贝尔《&lt;论法的精神&gt;解析》,本书第27页。）
第36页：在君主政体中，教育法以荣宠为目标，在共和政体中，教育法以美德为目标，而在专制政府
中，教育法则以畏惧为目标。
第36页下：在君主政体中，主要教育并非在教育儿童的公共学校中进行，而是当人们进入社会时才在
某种意义上开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荣宠学校，而荣宠则是无处不在的指导我们的万能教师。
第37页：在那里，对人们行为的判断不是好坏，而是美丑，不是公正与否，而是伟大与否，不是合理
与否，而是非凡与否。
第39页下：君主政体的教育旨在提升心智，专制政体则旨在降低心智。
绝对服从既意味着服从者的无知，也意味着发号施令者的无知，因为他无须思索、怀疑和推理，只需
表示愿望就可以了。
第40页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制政体无教育。它先取走一切，然后才给予一点点；把人先培养成不
良臣民，然后再把他们培养成奴隶。
第41页上：在共和政体中，一切都依赖于确立对法律和祖国的爱，教育应该关注的就是激励这种爱。
第42页：来库古把偷窃与正义感、最残酷的奴隶制与极端的自由、最残忍的感情与极致的宽和融为一
体，从而为他所在的城市带来了稳定。
第45页：在希腊的城市中，尤其是在那些以战争为主要目的的城市中，一切可以挣钱的工作和职业都
被认为是自由民所不应从事的。
第46页：各个希腊共和国的公民既不准经商、务农或充当工匠，又不准无所事事。于是，他们便在与
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相关的行业中谋职。所以，应该把希腊看做一个运动员和战士的社会。
第五章立法应该符合政体原则
第49页：在民主政体中，爱共和国就是爱民主政体，爱民主政体就是爱平等，爱节俭。
第52页：对于想要达到的目的，法律有时候以不采用过于直接的办法为宜。
第53页上：民主政体下的一切不平等都源自民主政体的性质和平等原则本身。
第54页上：商贸精神自然而然地伴之以俭朴、节约、节制、勤劳、聪慧、安定秩序和守法。只要商贸
精神存在，它所产生的财富就不会有任何恶果。
要想保持商贸精神，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主要公民都亲自经商，不受其他精神干扰；所有的法律都应
鼓励商贸精神，随着财富因商贸而日渐增多，法律应对财富进行分配，俾使每个贫穷的公民都能过上
宽裕的日子，与别人一样劳动；法律还应使每个富有的公民生活在小康之中，必须凭借自己的劳动方
能守业或创业。
第57页下：贵族政体有两个主要的纷乱之源。一是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极端不平等，而是统治集团的
成员之间的极端不平等。
第58页：把财富分给民众，这在民主政体下会产生恶劣的后果，但在贵族政体下却会产生相当良好的
后果；这是一条基本规律。前者使民众丧失公民精神，后者促使民众重塑公民精神。
第60页：贵族政体下有两件坏事，一是贵族太穷，一是贵族的财富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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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页：较之专制政体，君主政体有一大优点。君主政体中的君主之下，有若干等级与政制休戚与共
，这是政体的性质使然，所以，国家较为稳定，政体较为巩固，主政者人身较为安全。
第64页下：路易斯安那的蛮人想要果子的时候，就把果树从根部砍倒，然后采摘。这就是专制政体。
第69页：后宫是虚假、恶毒和奸诈在浓重的黑暗笼罩之下无声无息地作祟的场所。年迈的君主混用日
甚，他其实是宫中的第一号囚徒。
想要组成一个宽和的政府，就必须整合各种权力，加以规范和控制，使之发挥作用，并给其中的一种
权力添加分量，使之能与另一种权力相抗衡。
第71页下：在专制政体下，接受委托行使权力的人握有全权。宰相就是专制君主，而每一个官吏都是
宰相。在君主政体下，权力的传递不那么直接，君主在授权时对权力有所削减。他的授权有一定之规
，当他把一部分权力交给别人时，必定把更大的一部分留给自己。
第74页：法律是否应该强迫公民担任公职？在共和政体中应该，在君主政体下不应该。
第75页：在共和政体下，同一个人应该兼任军职和文职，在君主政体则不应该。
不能让同一个人在享有人民信任的同时，拥有滥用这种信任的力量。
第76页：官职可否买卖？在君主政体下可以，在专制政体下不可以。
（按，“讲明如何使专制政体得以保存，就是努力将其消灭，因为，专制政体臻于完善之时，便是它
的毁灭之日。作者所指出的暴君政体的准确标志，同时也就是这些暴君最害怕的讥讽和灾害。”达朗
贝尔《&lt;论法的精神&gt;解析》,本书第27页。）
第六章  各种政体原则的后果与民法和刑法的繁简、审判形式以及制定刑罚的关系
第81页：共和政体下的司法程序至少如同君主政体一样繁复。在这两种政体下，公民的荣宠、财产、
生命和自由越受到重视，司法程序就越繁复。
在共和政体下，人人平等；在专制政体下，也是人人平等。在共和政体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
人就是一切；在专制政体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人一钱不值。
第81页下：政体越接近共和，审判方式越趋于固定。
第82页：专制国家里什么法律也没有，法官本身就是法规。君主国家有法律，法律明确时，法官依法
判案，法律不明确时，法官依据法律的精神判案。在共和国里，政体的性质要求法官一丝不苟地依照
法律的字面含义判案。事关一个公民的财产、荣誉和生命时，谁也不能对法律作不利于他的解释。
第83页：被少数人腐蚀的也是少数人。（马基雅维利）
第84页：在专制政体下，君主可以亲自审案，在君主政体下则不可以，否则政体就会遭到破坏，从属
的中坚力量就会被消灭，所有的司法程序就会被统统废除，人人惊恐万状，吓得脸色惨白，信任、荣
誉、友爱、安全以及君主政体，全都将不复存在。
在君主政体下，君主不可以亲自审案。
第86页：法律犹如君主的双眼，借助法律他可以看到原本看不到的东西。他若想要行使法院之职，那
就不是为他自己工作，而是为那些谄媚之徒忙碌。
君主政体下大臣不应该审案。
第88页：极端幸福和极端不幸的人都有冷酷的倾向，僧侣和征服者都是这样。只有家境不穷不富、命
运不好不坏的人才性情温和，怀有恻隐之心。
第92页上：有两种败坏，其一是人民完全不再遵守法律，其二是人民被法律腐蚀。第二种败坏是不可
救药的弊病，因为病根就在药中。
第93页：专制主义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滥用专制主义。
第94页：刑法如果太酷烈，无奈之下，人们只好宁可选择不予处置。
第95页：想要破坏自由的人害怕那些能够唤起自由精神的著作。
第96页：罗马皇帝们建立了一个军政府，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这个政府对臣民固然可怖，对皇帝也
同样可怖。于是他们设法让它变的宽和些，他们认为需要设立爵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爵位的尊敬。
第七章  三种政体的不同原则与节俭法、奢侈和妇女地位的关系
第102页：奢侈与财富不均永远成正比。一个国家里，财富如果分配均匀，就不会有奢侈。因为奢侈的
唯一源泉是方便和舒适地剥夺他人的劳动所得。
为了达到财富分配均匀的目的，法律就应规定人人只能享有生活之必需。一旦超出这个限度，有人就
会把多余的钱花出去，有人则会把他人花出去的钱赚进去来。贫富不均，便由此形成。
第103页：当人们在一起时，就会有更多的欲望、需求和奇思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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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页：不完善的贵族政体的不幸，在于那里的贵族虽然富有，却都不能花费，因此，与节俭精神相
悖的奢侈在那里应该被摒弃。于是，在那里只有无法获得财富的穷汉和有钱不花的富人。
第105页：在君主政体下，由于体制的缘故，贫富不均，所以很需要奢侈。倘若富人不大肆挥霍，穷人
就会饿死。
君主政体的国家若想存续，从农夫到工匠、商人、贵族、官吏、王公、总包税人，直到君主，奢侈应
该层层加码，否则就会失去一切。
第106页：在君主国中，奢侈是享受人们所拥有的自由；在专制国中，奢侈是滥用人们从奴役中获得的
好处。
共和政体毁于奢侈，君主政体毁于贫穷。
第107页：国家越穷，就越容易被相对奢侈搞垮，因而也就越发需要相对节俭法。国家越富，就越容易
因相对奢侈而致富，因而应该对制定相对俭朴法加以防范。
第107页下：气候能使人口众多，可是在另一方面，能让这许多人生存的手段却极不可靠，所以，全民
务农是个良策。在这些国家里，奢侈是危险的，节俭法应该严而又严。因此，要知道应该鼓励还是禁
止奢侈，首先应该关注人口数量与谋生的难易之间的关系。
第117页：当妇女治国时，柔弱赋予她们以仁慈与宽和，比较有利于施行仁政。
第八章  三种政体原则的腐化
第118页：每一种政体的腐化几乎都始于原则的腐化。
当人们丢弃了平等精神，转而冲上极端平等精神，每个人都要与他们自己选出的领导人平起平坐时，
民主政体的原则就腐化了。
第119页：色诺芬的《会饮记》中说到人民如何滥用平等。夏米德说：“我对自己感到满意，因为我穷
。以前我有钱，我不得不向那些诽谤者谄媚，因为我很明白，以我的处境，我陷害他们难，他们陷害
我容易。共和国总是跟我要钱，我无法回避。自从我变穷了以后，我反而有了威望，无人再来威胁我
，我反倒成了别人的威胁，想走开就走开，想不走就不走。富人纷纷从他们的席位上站起来给我让路
。从前我是奴隶，现在我是国王。从前我给共和国纳税，现在共和国养我。我用不着害怕什么，却可
以期待有所收获。”（按，《资治通鉴》中记载田子方和子击在路上相遇的事。）
人民取自于自由的越是显得多，他们就越接近失去自由的时刻。
民主政体需要防止两个极端，一是不平等精神，一是极端平等精神。
第120页：天地之间有多远，真正的平等精神和极端平等精神之间就有多远。
第121页：巨大的成功，尤其是人民为之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成功，会赋予人民一种傲气，致使人民再不
接受领导。
第129页上：罗马如同狂风暴雨中的一艘船只，紧紧拽住他的是两支锚：宗教和习俗。
第130页下：一个人起初觉得没有祖国也可以幸福、显赫和伟大，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以为，只有让祖
国变成一片废墟才能彰显其伟大。
斯巴达的唯一目标是自由，而自由的唯一好处是光荣。
第132页：百川汇入大海，众多的君主国消失在专制主义中。
第134页：有些真实的东西往往存在于谬误之中。
第135页：尽管时有弃婴，但是中国的人口依然不断增长，因此必须勤奋劳作，以使土地提供赖以活命
的粮食。这就需要政府给以巨大的关注，以期人人都可以安心劳作，不必担心因劳动成果被他人攫取
而白辛苦一场。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管理公民事务的政府，毋宁说是一个管理家政的政府。
第二编
第九章 法与防御力量的关系
第139页：一个共和国，小则亡于外敌，大则毁于内弊。
弊病存在于事物内部，任何方法都无法补救。
如果没有创造出一种政体，即联邦共和国，它既有共和政体的所有内在优越性，又有君主政体的外部
力量，人类最终可能不得不永远生活在一人治国的政体之下。联邦共和国的政体形式是一个协议，依
据这个协议，若干政治实体同意成为一个较大国家的公民。它把若干实体联合成一个新的实体，这个
实体可因新成员的加入而扩大。
第141页：君主政体的精神是战争和扩张，共和政体的精神是和平与节制。这两种政体的国家只有借助
强制力量才能共存于同一个联邦共和国内。（按，第一句话值得商榷。战与和与国家利益关系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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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2页：共和国通过结盟获取安全。专制国家获取安全的途径则是彼此分离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是各居一隅。他们牺牲一部分国土，摧毁边境，使之成为一片荒漠，这样一来，帝国的腹地就变得无
法接近。残暴的敌人能做的坏事，这种国家对自己都做得出来，只不过敌人是阻挡不了的。专制国家
还通过另一种分隔以自保，那就是把边缘省份交由封建藩属治理。
第144页上：君主们固然应该具有增强实力的智慧，同样应该具有适可而止的谨慎。在消除幅员狭小的
不便时，他们也应始终关注幅员广大带来的麻烦。
第145页下：一切煊赫、一切力量和一切权力都是相对的。
第146页：如果有一个邻邦正在衰落，那就应该谨慎，务必不要加速其覆灭。因为这是再好不过的一种
局面。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身边有一个弱不禁风的国家替他承受命运的所有打击和凌辱，哪里还有比
这更舒心的事。（按，就怕这个国家以后崛起。）
第十章  法与攻击力的关系
第148页：战争权来自必需。来自严格的正义。倘若以荣誉、财富和功利等自以为是的原则为由进行战
争，大地上就将血流成河。
第149页：社会不是人，而是人的结合。公民可以不复存在，人却应该永远存在。
除非为了保存征服的成果必须进行奴役，否则就没有奴役权。征服的目的是保存，而绝非奴役。不过
有时为了达到保存的目的，奴役可能是一种必要的手段。
奴役人民的征服者应该始终保留一些手段，让人民摆脱奴役状态。
第151页：我给征服权下的定义是：一种必要的、正当的、不幸的权利，它对人类本性欠下了一笔必需
偿还的巨大债务。
第152页：一个民主政体国家如果征服一个民族，并将它作为臣民进行统治，那就将危及这个民主国家
自身的自由，因为它必将对派往被征服国家的官吏委以过大的权力。（按，古罗马不正是由此而进入
帝国的吗？）
第153页：民主政体国家进行征服还有另外一个麻烦，它的统治始终为被征服者所憎恶。这种统治往往
被想象成君主政体性质，其实，各个时代和各国经验表明，它比君主政体严酷。
被征服人民处于悲惨的境地，既享受不到共和政体的好处，也享受不到君主政体的好处。
第155页：君主国有时会征服另一个君主国。被征服的君主国越小，越宜于用堡垒来控制它；被征服的
君主国越大，越宜于用殖民地的形式保住它。
第157页：（孟德斯鸠论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命运中的偶发事件不难补救，源自事物本性而接连不断发
生的事件则防不胜防。
第161页：（论亚历山大）罗马人征服一切，毁灭一切；他则是征服一切，保存一切。无论走到哪个国
家，他首先想到和盘算的，总是设法增进这个国家的繁荣和强盛。他为此而使用的手段首先存在于他
伟大的天才之中，其次便是他的俭朴和节约，再次是做大事时的大手笔。他对私人开支把得很紧，对
公共开支则放得很松。处理家务时，他是一个马其顿人；发放军饷时，让希腊人分享征服果实时，他
是亚历山大。
第十一章   确立政治自由的法与政制的关系
第164页：孟德斯鸠把确立政治自由的法律区分为两类，其一是从政治自由与政制的关系角度确立政治
自由的法律，其二是从政治自由与公民关系角度确立政治自由的法律。
第165页：在一个国家里，即在一个有法可依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做他应该想要做的事和不被强迫做
他不应该想要去做的事。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倘若一个公民可以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那就没有自由可言
了，因为其他人同样也有这个权力。
第165页下：就其性质而言，民主国家和贵族国家都不是自由国家。政治自由仅存于宽和政体下。
第166页：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决不罢休。谁能想到，美德本身也
需要极限！
第167页：（孟德斯鸠论英国以及政治自由、三权分立）每个国家都有三种权力：立法权、适用万民法
的执行权、适用公民法的执行权。依据第一种权力，君主或执政官制定临时或永久的法律，修改或废
除已有的法律。依据第二种权力，他们宣战或媾和，派出或接受使节，维持治安，防止外敌入侵。依
据第三种权力，他们惩治罪行，裁决私人争执。人们把第三种权力称作司法权，把第二种权力则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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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称为国家的行政权。
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静状态，它源自人人都享有安全这一想法。为了享有这种自由，就必
须有这样一个政府，在它的治理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
立法权和行政权如果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构的手中，司法权如果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置，自由就
不复存在。如果由同一个人，或由权贵、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构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
的权力、执行国家决议的权力以及裁决罪行或个人争端的权力，那一切都完了。
第168页：凡是试图实行专制的君主，无一不从独揽一切权力开始。
第169页：在一个自由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精神，因而应该自己管理自己，所以，立法权
应该由全体人民执掌。但是，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应该让他们的代
表来做他们自己不能做的事。
立法机构的成员不应再全国范围内遴选，而应该在每个重要地区由居民各遴选一个代表。
代表的优点是有能力参与各种事物的讨论，人民则完全不具备这种能力。这就是民主的一大缺陷。
第171页：古代共和国有一个重大弊病，那就是人民有权作出需要付诸行动、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执行的
决议，可是这是人民根本无法胜任的事。人民参与治国应仅限于遴选代表，这很适合他们的能力。因
为虽然没有多少人确切地了解他人的能力如何，可是每个人一般都知道某人是否比其他人更明白事理
。
立法权应该委托给贵族集团和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民的集团。这两个集团分别集会，分别讨论，各
有其观点和利益。
第171页：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需要一种力量进行调节，使之趋于宽和，立法机构中的贵族集团非常适
合发挥这个作用。（即上院或参议院）
行政权由一人管理优于由多人管理，立法权则相反。
第172页：立法机构不能长期不集会，无须常年集会，不应自行集会。应由行政机构根据它所了解的情
况，规定立法机构的召集时间和会期。
行政机构应拥有制止立法机构越轨图谋的权力，立法机构不应对等的拥有钳制行政机构的权力，但立
法机构有权审查它所制定法律的执行情况。
第174页：为了维护人民的尊严和个人的安全，立法机关中代表人民的那部分，应该向立法机关中的贵
族部分提起诉讼，这两部分人既没有相同的利益，也没有相同的热情。
行政机构应该通过它的否决权参与立法，否则它将很快丧失它的特有权力。立法机构参与行政，行政
机构同样将会丧失其特有的权力。
第175页：一旦握有一种永久性的权力，这种权力究竟是自身固有的抑或他人授予，这就无关紧要了。
为了让行政机构无法实施压迫，交由他管理的军队应该由人民组成，并具有人民的精神。
军队一旦建立，绝对不应直接隶属于立法机构，而应听命于行政机构。
人的惯性思维是重英勇而轻怯懦，赞扬积极主动而鄙视谨小慎微，崇尚武功而轻视韬略。军人总是轻
视元老院而敬重军官。被认为由懦夫组成的机构对军队发出的号令，军队往往不予理睬，因为他们认
为这些人不配指挥军队。所以，军队如果只隶属于立法机构，政府很快就会变为军事政府。
第176页：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终结，国家也一样，有朝一日会失去自由，会死亡。当立法权的
腐败甚于行政权时，这个国家就要完了。
第177页上：君主政体倘若不向政治自由靠近，就将退化为专制政体。
第178页下注：哥特式，意为属于中世纪的事物。
第177页：君主国最初是怎样形成的。政府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民族是相当自由的民族。征服者分散在全
国各地，大多居住在乡村，只有少数居住在城里。当年他们居住在日耳曼尼亚时，全民族可以聚集在
一起，而当他们在征战中分散到各地后，就不可能再举行全民族的聚会了。可是如同战前那样，有些
事情还需要全民族讨论，于是他们选派代表进行讨论。这就是我们欧洲哥特式政体的起源。这种政体
最初是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的混合物，它的弊病是下层百姓都是奴隶；不过，这是一种优良的政体，
本身具有变得更好的能力。人们依据习俗为奴隶们颁发解放证书，不久以后人民的公民自由、贵族和
教会的特权以及国王的权力，三者达成高度协调；因而我相信，在这个政体存续期间，世界上没有一
种政体比欧洲各地的政体更加宽和。由于一个征服民族的政体腐败，竟然形成了人类昔日想象中的最
佳政体，此事实在令人啧啧称奇。
第178页中：古人不了解一人治国的政体中权力的分配，所以无法对君主政体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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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页下：（论述希腊政体）对于一个执掌着立法权的自由民族，一个在一切可鄙事物变得越发可鄙
的城市里离群索居的民族来说，立法上的杰作就是妥善地安置司法权。可是，司法权如果落入已经掌
握行政权的人手中，那就糟糕透了。从此以后，君主就变得面目可憎了。可是与此同时，由于君主并
不执掌立法权，所以他无法针对立法权进行自卫。所以说，他的权力既太大又太小。
君主的真正功能是任命法官，而不是自任法官。
论罗马政体
第180页下（王政时代国王的选举）：在最初五王在位时期，国王由选举产生，元老院享有最多的选举
权。每逢国王过世，元老院进行审议，决定是否保持原有的政体形式。如果认为原有的政体形式应予
保持，便从元老院成员中任命一位官员，由他选定新国王。这个遴选需经元老院首肯，人民认可，卜
师保证，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就重新遴选。
第182页：我们永远离不开罗马人。今天依然如此，在罗马人的首都，人们置新建的宫殿于不顾而去寻
找断壁残垣，看惯了草绿花红的双眼喜欢一睹险崖的高山。
第183页上：一个国家的政体变更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政体修正，其二是政体腐败。如果在政体变更时
原则保持不变，那就是政体修正；如果变更政体时变更了原则，那就是政体腐败。
与稳定地生活在某一政体之下相比，一个国家在不知不觉地从一种政体向另一种政体过渡时，往往更
加繁荣昌盛。这是因为政府的所有发条此时都已上紧，所有的公民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人民或是相
互攻击，或是彼此安抚，一场高尚的竞争在两种人之间展开：一种人维护日益衰落的旧政体，一种人
主张实行更好的新政体。
第184页：罗马人民是按百人团、库利亚和部落这样三种方式划分的。每逢选举，他们就在这三种方式
中的一种进行集会和组织。
按百人团划分，与其说是按人划分，不如说是按纳税额和财产划分。全体人民被划分为193个百人团，
每个百人团有一票表决权。贵族和权贵组成98个百人团，其余公民组成95个。依照这种划分，贵族自
然是选举的主人了。
按库利亚划分，贵族尽管不再有那么多的便宜可占，不过还是能占一些便宜。由于需要占卜，而卜师
都是贵族，所以任何建议实现如果不向元老院提出，不经元老院法令批准，都不可能提交人民讨论。
可是如果依照部落划分，那就既没有占卜，也没有元老院法令，贵族根本就不能参加会议。人民总是
力图把习惯上按百人团举行的集会变成按库利亚举行，把按行政区举行的集会变成按部落举行，这样
原本由贵族处理的事务就转由人民来处理了。
第189页下：罗马政体中的司法权最初由国王掌握，继而由执政官掌握，然后由裁判官掌握。
第191页：瓦雷列法准许将所有危及公民生命的执政官法令提交人民审议。除非以人民的意志为据，否
则执政官再也不能对任何一个罗马公民宣判极刑。
第193页：必须看到，尽管就其与公民自由的关系而言，三种权力难以分配得很好，可是就其与政制自
由的关系而言，三种权力却可以分配得很好。罗马人民拥有大部分立法权、部分行政权和部分司法权
，这样巨大的权力需要另一种权力与之抗衡。元老院拥有相当部分的行政权，还有某些立法权，可是
这些不足以与人民抗衡。元老院必须拥有部分司法权，而当大官从元老中选任时，元老院果然就拥有
部分司法权了。格拉古兄弟剥夺了元老院的司法权后，元老院就再也无法与人民抗衡了。他们为了政
制自由而伤害了公民自由，可是公民自由却随着政制自由的丧失而丧失了。
第195页：骑士，一个唯利是图的职业，一个索取无度而从不付出的职业，一个冷酷无情地使富人变穷
、使穷人更穷的职业，不应在罗马领有审判权。
罗马，自由存在于中央，暴政施行于边陲。
第十二章  确立政治自由的法与公民的关系
第199页：就哲理而言，自由就是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假如需要从各类体系来谈的话）是自认
为在行使自己的意志。政治自由是享有安全，或至少自认为享有安全。
公民的无辜得不到保证，自由也就得不到保证。
第200页下：如果刑法对每一种刑罚的确定都以罪行的特殊性质为依据，那就是自由的胜利。
一共有四类罪行。第一类危害宗教，第二类伤害风化，第三类伤害安宁，第四类伤害公民安全。
第208页：法律只惩处外在的行动。
第221页：治国的最高境界就是深谙在不同情况下使用权力的哪一部分，而且大小适当。治国也有窍门
，那就是君主鼓励，法律威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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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政治自由相对于制度而言，其最大完善取决于立法权和执行权的正当和合理的分配与行使。
从与公民的关系角度看，政治自由主要是公民在法律保护下的人身安全，至少是主张这种安全的舆论
，所以一个公民根本无须惧怕另一个公民，这种自由的确立主要依靠刑罚的性质和量刑的准确性。”
达朗贝尔《&lt;论法的精神&gt;解析》,本书第29页。）
第十三章  税收和国库收入额与自由的关系
第225页：国家的收入来自每一个公民。公民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交给国家，为的是确保另一部
分财产的安全，或者是为了快乐地享有这份财产。
第230页：人民越有机会从包税人手中偷税漏税，包税人就越能发财，人民则一天比一天穷。为了制止
偷税漏税，就得给予包税人以不同一般的压榨手段，可这样一来，一切都完了。
第232页：税收可因臣民享有自由的增多而加重，反之，奴役增大时，税收必须随之减轻。
第233页：就性质而言，按人头计税是奴役使然，以商品计税是自由使然，因为这种税与人身的直接关
系较少。
第三编
第十四章   法与气候性质的关系
第241页：人在寒冷的气候下精力比较充沛。
第242页：炎热地区的人怯懦如同老人，寒冷地区的人骁勇如同少年。
第248页：不同气候下的不同需求，促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法律。
第250页：新航路开辟以后，我们只注意到了旧大陆给新大陆带去了疾病，而没有考虑另一方面，即旧
大陆也从新大陆带回了疾病。
第252页：奴役总是在人们沉睡时开始。可是，一个民族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安宁，时时刻刻都在
思考琢磨，处处都感到痛楚，它是不大可能入睡的。
政治犹如一把锉刀，一下又一下，慢慢锉出一个工件来。
第十五章  民事奴隶法何以与气候性质有关
第256页：每个公民的自由是国家全体公民自由的一部分，在平民政体国家里，这种身份甚至是主权的
一部分，出卖公民身份是一种极端怪异的行为。
第258页：知识使人温和，理性使人具有人道精神，唯独偏见使人摒弃温和与人道。
第259页：这些人从头黑到脚，鼻子扁得令人难以怜悯。（按，孟德斯鸠不把黑人当人。）
第261页：只要是理性而不是贪婪支配劳动，那就不会有任何艰苦到人的体力无法支撑的劳动。
第271页下注：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误解：认为中国所有的文官武将都是太监。
第十六章  家庭奴役法何以与气候性质有关
第272页：家庭奴役：妇女所受的奴役。
南方地区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与生俱来。
第273页：一夫多妻制在很大程度上依仗赡养能力。
第275页：在欧洲，士兵不许结婚。（？）
第278页：一个没有工夫考察臣民行为的政权，就会仅凭表象和感觉，视臣民的行为为可疑。
第十七章  政治奴役法何以与气候性质有关
第十八章  法与土壤性质的关系
第292页：一个国家的土质如果优良，人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依赖性。作为人民中的主要部分，村民们
自己的事太多太忙，无暇羡慕自由。
土地肥沃的国家通常是一人执政，土地贫瘠的国家通常是多人执政，以此作为补救。
第295页：在那些必须勤劳才可以居住和长期生存的地方，需要宽和的政体。这种地方主要有三类：中
国美丽的浙江省和江南省、埃及和荷兰。
第296页：就法典内容的广泛程度而言，从事商贸和航海的民族之所需，应该胜过只从事农耕的民族之
所需，从事农耕的民族之所需，应该胜过以畜牧为生的民族之所需，过以畜牧为生的民族之所需，应
该胜过以狩猎为生的民族之所需。
第305页：萨利克法中有关无嗣继承的顺序：父母、兄弟姐妹、姨妈、姑妈、最近的男性亲属。
第308页：法兰克王、勃艮第王和西哥特王的王冠就是他们的一头长发。
第310页：哥特人成年的标志就是尚武精神。
第十九章   法与民族的普遍精神、习俗和风尚赖以形成之原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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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6页：暴政有两种：一种是名符其实的暴政，它以暴力治国；另一种是观念上的暴政，当执政者所
确立的一些东西与民众的想法相悖时，民众就觉得生活在暴政之下。
第317页：人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习俗、风尚等多种因素的支配，形成了普遍精
神。
第318页：只要民族精神与政体原则不相违背，立法者就应尊重这种民族精神。因为只有我们自由自在
地依照天赋秉性行事时，才能做得最好。
第320页：任何一个懒惰的民族都一本正经，因为不劳动者自以为是劳动者的君主。
第320页下：各个民族的性格都是美德与邪恶的混合，善与恶的品质的混合。好的混合往往能产生意想
不到的巨大好处，有些混合则产生恶劣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同样出乎意料。
第321页中：所有政治弊端都不是道德上的邪恶，所有道德上的邪恶都不是政治弊端。
第321页下：法律是制定的，习俗则源于感悟。习俗与普遍精神有较多的关系。颠覆普遍精神与改变具
体制度同样危险，甚至更加危险。
第323页：当一位君主想要推动国内巨大变革时，就应以法律改革法律之所确立，以风尚改革风尚之所
确立。以法律改革风尚之所确立，是一种很糟糕的策略。
预防犯罪的手段是刑罚，改变风尚的手段是范例。
凡属非必需的惩罚都是暴虐。法律不是一种纯权力行为，因其性质而无足轻重的事情，法律就不应过
问。
第324页：法律与习俗的区别在于：法律着重规范公民的行为，习俗着重规范人的行为。（按，在没有
公民的社会里，不是依然有法律吗？）习俗与风尚的区别在于：习俗主要与内心活动相关，风尚主要
与外部行为相关。
第325页：中国的政体大获成功，原因就在于一丝不苟地遵守礼仪。
第327页：中华帝国构建在治家的理念之上。
第327页下：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狡黠的民族。中国人个个都利欲熏心，而法律并没有加以禁止。一切借
助暴力获利的行为都被禁止，一切凭借伎俩或狡诈获利的行为却都不在被禁之列。斯巴达允许偷窃，
中国允许欺骗。
第331页下：被奴役民族的习惯是他们被奴役的一部分，自由民族的习惯是他们享有的自由的一部分。
第333页：有自由引起的革命只会起到巩固自由的作用。
若要享有自由，必须让人人说出他想说的话，若要保住自由，仍然必须让人人说出他想说的话，在这
个国家里（指英格兰），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说出法律并无明文禁止的想说的话。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个人的思考和评说是对是错都无关紧要，只要人人都能思考和评说就可以了。
由此而产生的自由是使大家不受这种思考和评说影响的保证。在专制政体下，人们的思考和评说无论
是对是错全都有害，因为它们会对专制政体构成打击。
第339页：自由的国家是傲慢的，其他国家则容易陷于虚荣。
一个国家的性格突出表现在优秀著作中，从中可以看到静心思索和独自思考的人。
在极端专权的君主国里，历史学家们背叛了真理，因为他们没有阐明真理的自由。在极端自由的国家
里，他们却由于自由而背叛了真理，因为自由总是引起分裂，人人成为自己所属派别的奴隶，而与专
制暴君的奴隶无异。
第四编
第二十章   就贸易的性质及特征论法与贸易的关系
第345页：贸易可以医治破坏性的偏见。凡是习俗温良的地方，必定有贸易；凡是有贸易的地方，习俗
必定温良。
第346页：贸易的自然效应是和平。
贸易精神虽然把国家联合起来，却并不能同样把个人联合起来。
第347页：贸易与政制有着某种关系。在一人主政的政体下，贸易通常建立在奢华之上。在多人执政的
政体下，贸易通常建立在节俭的基础之上。
第348页：依照普遍规律，在一个受奴役的国家里，人们致力于保存甚于获取，而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
，人们致力于获取甚于保存。
第350页：英国的贸易精神：别的国家会为了政治利益牺牲贸易利益，英国却一向为了贸易利益牺牲政
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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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世界上最善于借助宗教、贸易和自由炫耀自己的民族。
第351页：如果没有重大理由，就不要排斥与任何一个国家通商。
一个国家尤其不能以某个国家能以某个价格收购全部商品为由，捆住自己的手脚，把全部商品只卖给
那个国家。这只适合于穷国，他们只要能够活下去，就愿意放弃致富的希望；还有一种国家适用，在
那里，奴役制使人无法享用大自然的赐予，或是不得不用大自然的这些赐予做赔本生意。
第358页下注：习惯上通常把法国的贵族区分为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前者多以法官、律师、教士等为
业，后者则多为军官。
第359页：一个商品输出始终大于商品输入的国家只能日益贫困，舍此不能取得平衡。出口始终大于进
口，直至有一天穷到极点，再也无力进口任何商品。
第360页：因不与他国通商而获致好处的国家，不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家，而是一无所有的国家。
第二十一章   就世界贸易的变革论法与贸易的关系
第373页：大流士派人在印度河和印度洋上进行的航行，是这位君主为展示其强大而突发的奇想，并非
因真心想要航海而制定正式的计划，所以这次航海无论在贸易或是其他方面，都没有后续行动。他从
无知中走出，又掉进了愚昧。（让人想起郑和下西洋）
第378页：今天我们通过航海发现陆地，从前却是借助陆地征战发现海洋。
第379页：环绕非洲的关键是发现并绕过好望角。从红海出发抵达好望角的航线，比从地中海出发短一
半，而且更加安全。所以古时候从红海进入地中海很有可能，从地中海返回红海则不可能。
第389页：罗马人只重视陆军，对海军不以为意，因此他们派去航海的人，都是地位不高而无法跻身罗
马军团的公民，海军的组成人员通常都是被释奴。
如今人们对于一件事情是否重视，取决于为做好这件事情所需的智慧达到什么程度。
第390页：罗马人的气质和荣耀以及他们的军事素质和政体形式，都使他们远离商业。
城市里的罗马人忙于战争、选举、谋略和诉讼，乡村里的罗马人忙于耕种，在他们所统辖的行省里，
严厉和暴戾的政体与商业无法调和。
第392页：奥古斯都知道阿拉伯人十分富有，于是决定或是做他们的朋友，或是做他们的敌人。
第399页：就某种意义上说，罗盘打开了整个世界。
第二十二章   法与使用货币的关系
第411页：一切物品共同的计价手段最不应该发生变化。
第414页：从根本上说，货物的价格取决于全部货物和全部价值符号。（按，价值符号指金银。）
第二十三章   法与人口的关系
第439页：良好的风化与人种繁衍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461页：罗马人之所以要征服世界，似乎就是为了把它削弱，使之失去自卫能力，然后拱手把它交到
蛮族手中。
第463页：孟德斯鸠反对设立济贫院，因为他认为济贫院助长了懒惰之风。
第五编
按，“孟德斯鸠处处都在颂扬基督教，指出基督教的优越性及其伟大之所在，竭力让人们热爱基督教
；他支持培尔的观点，（按，此处为达朗贝尔误解。参见第二十四章第六节。）认为由一群至善的基
督徒组成一个能够长久生存的国家并非不可能。但是，他认为自己可以对各种不同的宗教（从人的角
度看）进行考察，看看哪些方面符合宣扬这些宗教的民族的特点和地位，哪些方面不符合宣扬这些宗
教的民族的特点和地位。我们应该用这种观点去阅读他有关宗教的论述，这些论述后来成了许多不公
正的批评和攻击的对象。”（达朗贝尔《&lt;论法的精神&gt;解析》,本书第35页。)
第二十四章   法与各国宗教仪规和宗教本身的关系
第471页：宽和政体宜于基督教，专制政体宜于伊斯兰教。
第473页：天主教宜于君主政体，新教宜于共和政体。
第474页：人类的法律是用来指导精神的，所以法律应给人以戒律而非劝导。宗教是用来指导心灵的，
所以宗教给予人们的劝导应该很多，而戒律则应该很少。
第478页：宗教和世俗法律的主要目标都应是使人成为好公民。如果其中一个偏离了这个目标，另一个
就更应坚持这个方向。凡是宗教较少加以约束的地方，世俗法律就应严加约束。
第479页：如果法律把无关痛痒的小事看做大事，那就会产生一种避害，即把大事看做无关痛痒的小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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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法与各国宗教的建立及其对外机构的关系
第488页：敬神论者和无神论者时时都在谈论宗教，前者谈他所爱，后者谈他所惧。
第489页：由于偶像崇拜者的存在，穆斯林才相信他们自己是真主唯一的复仇者；由于基督教的存在，
穆斯林才确信自己是真主首选的选民。
第490页：尽管如果逐个审视的话，每个人也许都是骗子，但是从从总体上看，人是非常诚实的，而且
全都热爱道德。
第493页：把权利留下，把事实消除。
第494页：当规章已经成为流弊时，就应该允许违规，当流弊回归规章时，就应当容忍流弊。
第498页：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刑法的效果向来就只是摧毁自己，别无其他。
第二十六章   法与它所规定的事物秩序的关系
第504页：越是久远的事情，我们往往越相信，因为我们头脑中没有来自那时的非主流思想，无法对久
远的事情提出质疑。
第511页：源自宗教的至善法律，主要以遵守这些法律的人的善良为目标，而不是以施行这些法律的社
会良好为目标。公民法恰恰相反，它主要以所有人总体的优秀道德为目标，而不是以个人的道德良好
为目标。
第518页：人放弃了与生俱来的独立状态，生活在政治法的统辖之下；人放弃了天然的财产公有制，生
活在公民法的管辖之下。
政治法使人获得了自由，公民法使人获得了财产。
第522页：自由主要在于：不会被迫做法律不要求做的事。
第六编
第二十七章   罗马继承法的起源与沿革
第二十八章   法国公民法的起源与沿革
第二十九章   制定法律的方式
第610页：宽和适中应该是立法者的精神。我之所以写这部书，只是为了证实这句话。道德上的善和政
治上的善始终处于两极之间。
法律手续对于自由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手续不能过于繁杂。
第615页：看似相反的法律可能源自同一精神。
第616页：要想判明两种法律孰优孰劣，那一种比较符合理性，不能仅仅两相对比，而要通盘考虑，通
盘比较。
第620页一下：制定法律时的注意事项：法律的文风应该简约朴实，平铺直叙，用词要做到让所有人都
理解为相同的概念。法律需要确定某个额度时，应该尽量避免用金钱做标识，因为货币的价值可因千
万种原因发生变化，同等数额的货币可能早已不是原来的实际价值了。当事物的概念在法律中已经阐
述清楚后，就不应再使用模糊不清的词语。法律不能让人难以捉摸，而应该能为普通人所理解。法律
不是高深的逻辑艺术，而是一位家长的简单道理。在一部法律中，例外、限制和修改如果都不是非有
不可，那就最好统统不要，有了这一些，就会有另一些。没有充足的理由就不要修改法律。如果要证
明一部法律确有道理，那就要让道理配得上这部法律。在推断方面，法律胜过人。可以逃避的法律削
弱了立法，犹如没有实效的法律削弱了必不可少的法律一样。每一项法律都应该有效，不能允许因特
殊条款而拒不执行。应防止法律违背事物的性质。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直率的。为惩治人的邪恶
而制定的法律，本身就应该洁白无瑕。
第626页：法律总要遭遇立法者的激情和偏见，有时与之擦肩而过，只是沾上一点淡淡的色彩，有时则
停下脚步，与之融为一体。

39、《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318页

        不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剧场里
原文是tribune，讲坛，译者可能看走眼，以为是tribunal，法庭。张雁深译本此处正确。

40、《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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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人把钱用在节日的庆祝活动、唱诗班、马车、赛马
唱诗班是基督教的概念，古希腊人只有歌队。

41、《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59页

        使用太监的亚洲人总是特别强调黑人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这句看来受张雁深的影响：“所以使用太监的亚洲人民，通常更明显地不承认黑人和我们欧洲人有任
何关系。”原文是que les peuples d’Asie, qui font des eunuques, privent toujours les noirs du rapport qu’ils
ont avec nous d’une facon plus marquée.直译：“使用阉奴的亚洲人，总是用一种更加显著的手段剥夺
黑人与我们的相似之处。”这里孟德斯鸠说得比较委婉，意思是亚洲人把黑人阉了做奴隶。rapport这
里应理解为“相似之处”而不是“关系”，暗指性器官或生育能力，“一种更加显著的手段”指阉割
。

心胸狭隘的人夸大了我们对待黑人的不公正。
“黑人”原文为“非洲人”。
彼此缔结了那么多的条约的欧洲君王们
应为“彼此缔结了那么多无用的条约”，漏掉“无用”。

42、《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74页

        我在下面将要谈及的蛮人就是例证。
孟德斯鸠区分“蛮人”与“未开化人”。这里说的是未开化人。参见第十八章第十一节。本译本第五
章第十三节，第六章第九节，第十一章第五节的“蛮人”按照第十八章均应作“未开化人”。第二十
五章这两个词又分别被译为“蛮族”与“野蛮人”。两个如此重要的词前后既然出现这么多不一致的
译法，可见译者缺乏基本的敏感。

43、《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162页

        第十六节标题从事征服的君主国应该是“从事征服的专制国家”
广袤的国土被征服就意味着专制主义
从事大规模的征服就意味的专制主义
我们说过，被君主国所征服的国家应该成为藩属。
“君主国”应为“专制君主国”

44、《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482页

        谁会想到，佛教和芝诺学派从它们的虚假原则中引申出来的结论
“佛教”是“孔子”之误。

45、《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94页

        第十四节第三行开始：因为保民官在阿基利乌斯·格拉布里奥和比索充任罗马执政官时期，为预
防密谋而制定了阿奇利亚法，决心为此项罪行订立严酷的刑罚，而人民也极表同意。
因为保民官科奈留斯决心为此项罪行订立严酷的刑罚，而人民是极容易犯这种罪的。（后半句按英译
似应如此理解，但Dio的原文似支持许的理解，姑且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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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6页

        民主政体的原则是爱共和国，即爱平等。在君主政体中，有一个人与名位和褒奖无涉，人民习惯
于将国家与此人混为一谈，那里的原则是荣宠，即有抱负和爱地位。最后，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
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某国多么符合！

47、《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89页

        而在其他刑事案件中则恰恰相反
“其他”应删去，前面讲的不是刑事案件，何来其他。
而原本就没有任何荣宠的小民，则只受体罚
“只”字应删去，否则意思就搞反了。所谓“恰恰相反”，就是体罚是更重的惩罚。
如要获得保释
应为“如不遵从法院的判决”。

48、《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495页

        在君主政体下，不应让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所以，宗教领袖应该与国家分开。
“在君主政体下”后面漏译一句，根据张译补上：“国家的各阶层不能够分得那么清楚”

49、《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119页

        不平等精神会使民主政体走向贵族政体或一人独裁的政体
“独裁”两字应该删去，这里是指君主政体而非专制政体，而中文里的“独裁”通常和“专制”联系
在一起。

50、《论法的精神（上下）》的笔记-第200页

        拉丁文Minervae calculus(智慧女神的主张)
这个错得有点奇怪，看起来好像是把张雁深的“智慧女神的主意"改动一下就搬过来用了。calculus是
指投票用的小石头，这里应译为”智慧女神的一票“，因为按照法律，在有罪票和无罪票相同的情况
下，判定被告无罪，所以古人想象这时智慧女神给被告投了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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